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03號

原      告  家泰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維聖  

訴訟代理人  林更穎律師

複代理人    林孟儒律師

被      告  徐坤銓  

            陳本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魏光玄律師

被      告  賴坤田  

            廖經國  

            廖尤秀琴

0000000000000000

追加被告兼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江介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

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

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

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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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

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

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求為：㈠被告1應將坐落臺中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40地號，下稱系爭930

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

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

準，下稱系爭123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

全體共有人。㈡被告2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

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

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5號房

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被告3

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

○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

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7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

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㈣被告4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

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

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

爭129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

人。㈤被告5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

市○○區○○路00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

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9-1號房屋）拆

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原告先於民國11

3年4月26日具狀補正訴之聲明為：㈠被告賴坤田應將坐落系

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3號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

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

有人。㈡被告徐坤銓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5

號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

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被告廖經國、廖尤

秀琴、廖祿樹、廖潮森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

27號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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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㈣被告陳本志、

廖潮森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9、129-1號房

屋（面積約6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

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見本院卷一第55至57

頁），復於113年11月15日以民事變更聲明暨追加被告狀，

依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28日興土測字078800號土

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測量之結果，追加江介楨為被

告，同時撤回對被告廖祿樹、廖潮森之起訴，及變更聲明如

下述（見本院卷四第155至157頁）。經核原告於被告廖祿

樹、廖潮森尚未為本案言詞辯論前，撤回對其2人之起訴，

已生撤回效力，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原告追加被告江介楨部

分，係本於系爭129號房屋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同一事實

而為請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

許。至原告依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變更被告等人占用系爭

930地號土地之面積及範圍，僅係補充或更正其事實上之陳

述，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亦無不合，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為00000000000

0分之000000000000）。被告賴坤田為系爭123號房屋（稅籍

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並以系爭123號房屋

（柯尼卡照相館）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163平方公

尺；被告徐坤銓為系爭125號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

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思辰髪型設計），並以系爭125號房屋

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86平方公尺；被告廖經國、

廖尤秀琴為系爭127號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

上處分權人（應有部份各1/2，化妝品店），並以系爭127號

房屋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98平方公尺；系爭129號

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區分為三戶，其中被告陳本

志為系爭129號左側部分房屋（下稱系爭129號-A房屋）之事

實上處分權人，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84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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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被告徐坤銓為系爭129號中間部分房屋（下稱系爭129

號-B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

面積120平方公尺；追加被告江介楨為系爭129號右側部分房

屋（下稱系爭129號-C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權占用

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41平方公尺。被告等人侵害原告對系

爭93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821條、第767

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等人拆除占用系爭930

地號土地之建物，並返還所占用之系爭930地號土地予原告

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賴坤田應將系爭123號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門牌123號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163

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⒉被告徐坤銓應將系爭125號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門牌125號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86

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⒊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應將系爭127號房屋，即坐落系爭930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7號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面積：98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

共有人。

　⒋被告陳本志應將系爭129號-A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9號A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

8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⒌被告徐坤銓應將系爭129號-B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9號B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

120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

人。

　⒍追加被告江介楨應將系爭129號-C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

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9號C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

積：41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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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徐坤銓、陳本志則以：

　㈠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等62筆共有基地」（下合稱系爭62筆共有基地），原為廖姓

宗親家族（舊稱「港尾公」）所有，自日據時代（即民國初

年）起，已開始將土地出租予承租人建築房屋使用。因該等

共有人多達90名，當時按親疏及及住所距離分為12部，經全

體共有人之共同決議，推派代表人為全體共有人之代理人，

與各承租人簽訂「基地租賃契約」及按期收取租金交予12部

代表人，再由各代表人分配予該部之各共有人。廖學炳等4

人為出租人代表人，廖坤煌等人則為承租人代表人，於64年

4月3日簽立「租賃合約書」（下稱系爭64年合約書），就先

前業已存在之不定期租約，代理共有人與承租人為租賃細節

之約定，相關租金收據亦有載明管理人、代收人、代表人或

管理代表人為廖學炳（72年6月2日病故）、廖學古、廖本賢

等人，上開組織已運作數十年，未有其他共有人提出異議。

　㈡依系爭64年合約書及臺中市政府工務局87年11月9日會勘紀

錄所載「提出水、電接用證明均為64年以前」等語，足證被

告徐坤銓、陳本志祖輩即系爭125、129號房屋原始起造人，

至少於64年間，已與系爭93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成立租賃

契約，於系爭930地號土地合法建屋，並多次更新租賃契

約，於租賃契約到期後，持續每年繳納租金，並已轉為不定

期租賃關係：

　⒈系爭129號房屋，係由陳平泉之父即訴外人陳坤鎮向土地所

有人廖姓宗親承租系爭930地號土地後建造，陳坤鎮、陳平

泉死亡後，由被告陳本志繼承。系爭129號房屋至少於25年4

月間已安裝電表，房屋稅起課年月為72年7月，折舊最高年

數為43年，至少於29年間已存在（計算式：72年－43年＝29

年），而為廖坤煌等人於64年4月3日簽立系爭64年合約書時

所代表之承租人之一，並持續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租金迄

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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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被告徐坤銓自其父即訴外人徐金水取得系爭125號房屋。系

爭125號房屋係由徐金水之養父即訴外人徐富，於民國9年

（即大正9年），向廖姓宗親依分管契約推派之代表人廖大

妹承租「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建築房屋，並

簽訂租賃契約，約定每期給付租穀58公斤，或依給付時市價

折付新臺幣作為租金，此有代表出租人廖學炳、廖學潤於59

年12月18日向徐富之繼承人寄發之催告書為證，足可證明系

爭125號房屋，至少於民國9年之前已經存在，而為廖坤煌等

人於64年4月3日簽立系爭64年合約書時所代表之承租人之

一。徐富於52年11月18日死亡，該催告書所述租賃範圍上之

建物由徐金水等人共同繼承，徐金水於93年間死亡，再由被

告徐坤銓繼承系爭125號房屋及租賃契約法律關係，並持續

繳納土地租金迄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另系

爭129號-B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係由陳平泉即被告陳本志

之父，於106年1月31日讓渡予被告徐坤銓，自應繼受系爭12

9號房屋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租賃關係。

　㈢系爭62筆共有基地因繼承及出售等原因，共有人人數漸多，

至廖姓家族第3代時，全體共有人於86年4月20日成立「臺中

市○○區○○段000地號等9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管理委員

會」（下稱系爭管理委員會），並訂立組織章程（被證1

5），共同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約定分管契約（即推選代表

人與承租人簽訂契約及收取租金），共有人全體約定推選家

族第三代成員廖學古為代表人，負責代理全體共有人分別與

各承租戶處理租賃契約、收取租金等事宜，而被告徐坤銓、

陳本志等2人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系爭125、129號房屋，均

係於86年4月20日前已成立租賃契約，於系爭管理委員會成

立後，由管理委員會代表人按原租賃契約內容，繼續與被告

徐坤銓、陳本志等2人維持租賃關係及收取租金，且均無共

有人所選派之代表人曾為終止租賃關係之意思表示，故此不

定期租賃關係仍持續有效。

　㈣原告自原共有人買受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時，應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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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各共有人間訂有分管契約，並與被告等2人間存有不定期

租賃契約關係，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原告自應受

分管契約之拘束，且原告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約為1

8.3％，並未逾應有部分2分之1，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之規

定，亦無權終止該分管契約，及被告等人與全體共有人間之

不定期租賃契約。又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

原告前，各該出賣人均未依土地法第104條之規定，通知被

告等人行使優先承買權，原告與各該出賣人間之買賣契約及

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均不得對抗優先承買權人即被告等

人，原告自不得以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對原告行使所有權

返還請求及妨害除去請求權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賴坤田、廖經國、廖尤秀琴、追加被告江介楨則以：

　㈠廖姓家族所有系爭930地號土地等62筆共有土地，於明治38

年（西元1904年，民國前7年）即有登記業主為公業廖廷鎬

（第12世廖朝孔之長子，即大房）及廖廷𨯵（廖朝孔之次

子，即二房），且同年已有登記管理人為19世廖其虎（廖大

妹之大伯之長子）；大正6年，變更為廖大亨等7人管理，因

大正11年（民國11年）第407號敕令第16條規定之限制，系

爭930地號土地遭強制變更登記名義為廖大妹等數人共有。

是系爭930地號土地本質上應屬祭祀公業之祀產，為廖家西

屯火房所公同共有，並設有祭祀公業或管理組織及管理人，

清末公業管理人為廖其虎，日治時期為廖大妹，廖姓家族於

86年4月20日成立系爭管理委員會，亦係繼承原祭祀公業之

財產及規約，關於管理人選任等規定，依祭祀公業之民事習

慣及規約，僅須多數共有人（或推舉代表人）同意，未有人

提出異議即可；而祭祀公業財產之管理，僅須多數人同意或

管理人有權決定，而不適用民法第828條應得全體共有人同

意之規定。

　㈡被告等均與系爭管理委員會十二大部派下員之祖先簽訂有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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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契約，嗣系爭930地號土地幾乎全部出租後，為統一訂定

租金及便於管理，於54年間曾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各建物

之占用位置及面積進行測量，並於64年4月3日由出租代表人

與承租代表人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租賃契約之成立及承租

人繳納租金之過程，均係一脈接續而來，系爭930地號土地

全體土地共有人均應受該租約之拘束。又系爭930地號土地

係於89年5月5日債編修正前出租予被告等人，應無適用修正

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之規定，而有買賣不破租賃原則之適

用，原告買受系爭930地號土地，自應繼受租賃契約及系爭

管理委員會之管理。

　㈢被告賴坤田等人對系爭930地號土地存在租賃契約依據：

　⒈被告賴坤田部分：

　　被告賴坤田之父親賴紅毛，於民國24年即在現址（臺中市○

○區○○路000號）開設「景發寫真館」，於29年（昭和15

年）9月13日向訴外人廖進伍購買開業之建物。廖進伍於27

年（昭和13年）已向法院辦理建物所有權保存登記，賴紅毛

於38年，與基地共有人之一廖老番簽訂「建物地基賃貸契約

書」，約定契約期間為「無限年度」，且承租人可在基地上

「任意建設」，再由被告賴坤田於50年6月1日繼承家業改名

為「永樂照相館」並經營至今。嗣系爭930地號土地共有人

於86年4月20日成立系爭管理委員會，於86年8月20日對各承

租人發出租金催收及要求調整租金，再於88年6月20日開會

決議調整租金1％，並詢問與會之被告賴坤田是否同意以現

有房屋狀態及面積繼續承租，經被告賴坤田簽名表示同意，

可見被告賴坤田房屋擴建後之租約，亦為系爭管委員會管理

人追認合法。

　⒉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部分：

　　系爭64年合約書之五位承租人代表人之一即訴外人廖繼培，

及61年第1期至62年第1期之提存明細表所列之廖繼培，即為

被告廖經國之父親，足認系爭127號房屋於64年之前已經存

在，並由系爭管理委員會承繼先前之租賃契約關係而續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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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管理者，得為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以系爭127號房屋占

有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占有權源，且自86年起迄今，均有向

法院提存租金。

　⒊追加被告江介楨部分：　

　　系爭129號房屋稅籍資料折舊年數為67年，房屋結構為土塊

造、二樓地板及屋頂為木造，可證明其房屋或於日據時代已

經存在。被告陳本志之父陳平泉於107年間，將系爭129號-C

房屋出售予追加被告江介楨，系爭129號-C對系爭930地號土

地之占有權源，應同被告陳本志所有之系爭129號房屋。61

年第1期至62年第1期之提存明細表（被證29）中所列之陳坤

鎮，即為被告陳本志之先祖父，承租地號為舊地號440、441

-2地號土地，新地號分別為系爭930地號土地及3022地號土

地，總承租面積為116坪。系爭64年合約書、相關提存資

料、86年12月20日催收租金函，同為被告陳本志、追加被告

江介楨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占有權源，並有54年之實測平

面圖、臺中市○○區○○○地○○○○○○號4載有「陳坤

鎮」姓名、陳坤鎮、陳平泉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租金之收

據、廖本福於102年11月8日製作陳本志之地租明細表、陳平

泉於107年8月10日發給廖本福之存證信函等，可作為陳平泉

當時繳納租金之證明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為系爭930地號土地共有人，被告等所有之系爭1

23號等房屋，無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之正當權源，被告等

應拆除上開房屋，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

人乙節，此為被告等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

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

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

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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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為系爭930地號土

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為000000000000分之000000000000；

系爭123、125、127、129-A、129-B、129-C號等房屋分別坐

落系爭930地號土地，占用面積各為163平方公尺、86平方公

尺、98平方公尺、84平方公尺、120平方公尺、41平方公尺

等情，此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03

頁），並經本院會同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人員勘測屬實，

製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307至347頁）及土

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本院卷一第353頁）等在卷可考。又

系爭123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賴坤田，系爭125

號及129號-B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徐坤銓，系爭1

27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系爭

129號-A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陳本志，系爭129

號-C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追加被告江介楨，及上開房

屋確有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之事實，此為兩造均不爭執，

並有陳平泉與被告徐坤銓簽訂之讓渡合約書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四第213至215頁），揆諸上開說明，被告等抗辯上開房

屋，占有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係有正當權源，自應由其等

就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

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

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

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

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

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

遠年舊事，每難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

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

事實相符者，應認已盡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

第863號判決參照）。又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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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而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

論理及經驗法則；且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

之真偽，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第3項、第282條規

定即明。是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

接事實與應證之要件事實間，依論理或經驗法則已足推認其

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非必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

要。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

接事實而為綜合判斷，不得將各事實予以割裂觀察（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3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稽諸系爭

123號等房屋之房屋稅稅籍證明書（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

所示，上開房屋各自之折舊年數、構造別雖有不一，並因房

屋稅起課年月不同分列不同卡序，自興建迄今應有增建之情

形，惟系爭123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5年，系爭125號房屋

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系爭127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1

年，系爭129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69年，足認上開房屋存

在迄今已久，上開房屋基於何原因占有使用系爭930地號土

地，核屬遠年舊事而難以查考，舉證上顯較此類型之一般訴

訟困難，依前開說明，基於公平原則，允宜適度降低其證明

度，審酌兩造所各自提出之證據資料，綜合全辯論意旨而為

認定。

　㈢原告爭執系爭64年合約書等文書之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

八第231至243頁）。經查：

　⒈按法院得命提出文書之原本；不從前項之命提出原本或不能

提出者，法院依其自由心證斷定該文書繕本或影本之證據

力；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53條第1、2項、第357條規定

甚明。又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固應先證其真正，始有訴訟

法上之形式證據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自明。然

其證明真正之方式，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

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符合論理及經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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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而推認待證事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

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參照）；如係遠年舊物，另行舉證實有

困難者，法院非不得依經驗法則，並斟酌全辯論意旨，以判

斷其真偽（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7號、85年度台上字

第1837號、83年度台上字第22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等固未能提出系爭64年合約書、「臺中市○○區○○段

000地號等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下

稱系爭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推選土地共有代表人同意

書（受推選人：廖學古）」（本院卷四第387至388頁）、

「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受推選人：代表人

廖本賢、副代表人廖本福）」（本院卷一第197至213頁、卷

五第319至321頁）、「90年1月14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土地

臨時會會議紀錄」、「90年2月18日西屯火房共有基地各部

負責人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215至221頁、卷五第111至1

16頁）、「86年4月20日西屯區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人

第二次開會紀錄」（見本院卷七第181至183頁）、「86年10

月16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基地管理委員會成立通知書」

（見本院卷五第73頁）、「86年12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

（收件人：陳平泉）」（本院卷七第375頁、卷九第213

頁）、「86年8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廖經

國）」（本院卷四第441頁）等文書之原本，然查：

　⑴依系爭64年合約書之形式觀之，其製作時間距今大約50年，

其餘文書記載之製作時間則為86至90年間，距今大約24至28

年，且多有包含系爭管理委員會或相關人員所執有之會議紀

錄、推選代表人同意書等內部文書，被告等實難取得，則要

求被告等以提出文書原本之方式，舉證證明該等文書之真正

實有困難，揆諸上開說明，本院要非不得依經驗法則，並斟

酌全辯論意旨，判斷該等文書之真偽。

　⑵依系爭64年合約書之形式觀之，係由甲方即訴外人廖學炳、

廖學潤、廖學慶、廖學能等4人（下稱廖學炳等4人）為出租

人代表（人），與乙方即訴外人廖進應、朱樹芳、廖繼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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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坤煌、張依丙等5人（下稱廖進應等5人）為承租人（人）

共同簽訂，分為6條記載，第1條約定59年第2期起至60年第2

期止之租額給付標準，第2條約定61年第1期起至62年第1期

止之租額給付標準，第3條復約定：「自陸貳年第貳期起土

地租金依政府公告地價每坪壹仟元以下每年租金按公告地價

百分之四計算租金。如公告地價每坪在壹仟元以上者，每年

按公告地價百分之三計算租金」之給付標準，第4條、第5

條、第6條分別約定地上物修繕、其他共有人之收租及干涉

承租人地上物修繕由出租人代表負責理處，此有系爭64年合

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131至132頁）。而廖本賢曾於

91年間，對訴外人廖述平等5人提起請求調整租金事件，依

本院92年5月30日91年度簡上字第392號調整租金事件民事判

決書之記載，系爭64年合約書之內容，核與廖述平等人於該

案提出之合約書條款大致一致，且未據廖本賢爭執該合約書

之形式上真正，及租賃契約未約定期限之事實，此有前揭判

決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八第147至153頁）。綜合上情，堪

認系爭64年合約書形式上應為真正。原告以朱樹芳之子即訴

外人朱啟民時隔40餘年以後，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3

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其無法確認系爭64年合約書之真

正（見本院卷四第498頁），即否認其形式上之證據力，並

非可採。　

　⑶廖學古曾任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共有土地代表

人，於84年6月18日辭去代表人之職後，廖本賢、廖本福分

別受推選為繼任之代表人、副代表人，依廖學古提供之舊有

名冊，向各地上物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租金及分

配事宜，及廖學時與其兄弟曾於86年間組織管理委員會，廖

學時有於86年10月16日發函通知共有人會員大會於86年4月2

0日成立，公布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及選任廖學時為主任委

員，其後廖本賢於90年1月14日再次接任主任委員，會議紀

錄記載廖本賢於90年1月14日接任時之討論事項均屬實，84

年6月18日推選共有土地（基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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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86年10月16日通知函、90年2月18日

西屯火房共有基地各部負責人會議紀錄均為真正乙節，業據

證人廖本賢、廖本福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385號、11

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113年度重訴字第173號、113年度重

訴第3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具結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五第16

7、173頁、卷七第119、169至171、154頁）。

　⑷依本院91年度簡上字第392號請求調整租金事件之判決書所

載，廖本賢於該案主張其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

地號等38筆土地，於72年6月2日以前係推舉廖學炳為共有人

之代表人，嗣廖學炳於72年6月2日病故，推舉廖學古為繼任

該土地共有人之代表人，廖學古於84年6月18日辭去代表人

之職後，經共有人推舉廖本賢為該63筆土地（因分割增加筆

數）之代表人乙節（見本院卷八第147至153頁），亦據證人

廖本賢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

述明確（見本院卷七第135至136頁）。

　⑸另訴外人廖學思於89年間提起請求拆屋還地之訴，廖學思於

該案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年度上字第468號）9

0年5月24日準備程序期日到庭陳稱：伊受全體共有人推舉為

全部62筆土地之管理人，90年1月18日書狀所附「共有人第

二次開會紀錄」」可見伊是管理人等語（見本院卷八第87

頁），及廖學思委任訴訟代理人於90年6月21日提出之民事

答辯㈡狀所附之證據，包含86年10月16日共有人管理大會於

86年4月20日成立之通知書、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基地管理

委員會（主任委員：廖學時）之名義寄發之86年12月20日租

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廖林金盆）、共有基地移交清冊、

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等（見本院卷八第89至117

頁），並陳稱廖學時為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土地管理

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其於86年10月16日、87年10月26日有通

知各共有人及承租人共有基地管理事宜，及各承租人積欠之

租金等語（見本院卷八第90頁）。再參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89年度上字第468號民事判決書所載：「依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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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學思）所提出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台中市○○

區○○段○○○地號等六十二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組織章程及

管理規約第四條、第五條之規定：『本會以十二部全體共有

持分者為本會會員最高機構。』、『本會會員擔任公職者，

必具產權在500/180000以上者… 未達上開產權者，得湊足

合併取得同意書者，不在此限。」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17

至130頁、卷八第29至32頁），核與卷附組織章程及管理規

約（見本院卷四第375至381頁）之內容一致。

　⑹是以，廖學古、廖本賢及廖學時曾受包含系爭930地號等共

有土地之共有人，推選或選任為共有土地代表人之事實，綜

合以上相關事證情節，依一般論理及經驗法則，堪認上開文

書應具形式上之證據力，原告空言爭執，自無可採。

　⒊租金收據等原本部分：

　⑴被告陳本志已提出87年2月7日臺灣電力公司臺中區營業處書

函、房屋稅籍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249、251頁）、「86年

12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陳平泉）」、「86年12

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廖經國）」（見本院卷九

第91、213頁）等文書原本，經本院當庭核對均與影本相符

（見本院卷一第249、251頁、卷八第21頁、卷九第260

頁），堪認該等文書形式上為真正無訛。

　⑵被告陳本志等人提出本院59年12月18日認證書及催告書（見

本院一第231至245頁）、陳坤鎮及陳平泉繳納租金收據等

（見本院卷一第253至255頁、卷五第337至350頁）、徐金水

繳納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九第43至63頁）、賴紅毛及賴坤田

繳納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五第287至308頁、卷四第569至573

頁、卷八第351頁）、廖述煌於71年7月1日與廖學炳、廖學

慶簽訂之基地租賃契約書（見本院卷九第87至89頁）、訴外

人廖林碧霞（即被告廖經國之母）、訴外人呂錫金（即被告

廖經國之胞兄訴外人廖述煌之配偶）及被告廖經國繳納租金

收據（見本院卷九第93至101頁），經本院當庭核對均與影

本相符，且原本紙質泛黃、單薄，可見應為年代久遠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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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經本院勘驗明確（見本院卷九第21至22、259至260頁），

再綜合本院91年度簡上字第392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

9年度上字第468號民事判決書，及廖本賢、廖本福等人之證

述，堪認原告等提出之上開私文書核屬真實，並非臨訟杜撰

而為，依經驗法則應可認上開文書為真正。

　㈣被告等抗辯基於不定期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930地號土

地，為有理由：

　⒈按租賃契約之成立，祇須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無論其為明

示或默示，其契約即為成立，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最高法

院80年度台上字第78號裁判意旨參照）。土地法有關租地建

屋之規定，係因城市地方人口集中，其建築房屋基地之需求

殷切，為防止土地投機，並保護基地承租人之利益而設，無

論係租地後自建房屋，或承受前手之房屋後始租用該基地，

皆應解為租地建屋契約，方符立法意旨（最高法院74年台上

字第2562號判例意旨參照）。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雖不能向

地政機關辦理登記，但並非不得為交易、讓與之標的，而未

辦保存登記建物之房屋於建造完成後，始由房屋受讓人逕向

土地所有人租用該基地，仍無礙租地建屋之本質（最高法院

91年度臺上字第2154號判決參照）。是以在他人土地上有房

屋為目的而租用基地者，無論係租地後自建房屋，或承受前

手之房屋後始租用該基地，皆應解為基地租賃契約（最高法

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4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租用建築房

屋之基地，非因左列情形之一，出租人不得收回：一、契約

年限屆滿時，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定有明文。土地法為民法

之特別法，土地法規定，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非有土地法

第103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出租人不得收回（最高法院86

年度台上字第2258號判決參照）。租地建屋契約，係以承租

人使用其房屋為目的，非有相當之期限不能達其目的，故當

事人雖未明定租賃之期限，依契約目的探求當事人之真意，

仍應解為定有租至房屋不堪使用時為止之期限。是否不堪使

用，原則上應以承租當時所建房屋之通常使用判斷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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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租賃期限屆

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

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1條著有

規定。承租人於原始建物不堪使用之訂約年限屆至後，於該

租賃土地上重建房屋，而出租人未即為反對，並於房屋改建

後繼續收取租金，自可謂承租人、出租人於房屋改建後視為

以不定期限繼續租賃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97

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7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廖學炳等4人為甲方出租人代表（人），廖進應等5人即本院

62年度存字第1346號提存租金代表人為乙方承租人代表

（人），依甲、乙雙方於64年3月9日座談會所同意之承租條

件，於64年4月3日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共分為6條記載，

第1條約定乙方分別承租甲方共有土地，租金同意每年分二

期給付，自59年第2期起至60年第2期止，租額按乙方以本院

60年度存字第1346號提存之租額給付，由乙方向法院聲請取

回後給付甲方。第2條、第3條分別約定61年第1期起至62年

第1期止、62年第2期起之租額給付標準，第4條至第6條分別

約定出租人不得阻止承租人修繕地上物，其他共有人如欲收

租或干涉承租人修繕地上物，由出租人代表負責處理等情，

此有系爭64年合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131頁）。佐

以廖學時於86年間，召集土地共有人於84年4月20日開會推

選管理委員會之代表人，並制訂通過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

規約時，會議紀錄之決議事項明載「……聘請律師積極進行

現時數匹違章大樓之追訴，各租約的繼約及租金之合理化問

題。（40年來及現時租金為公告地價之3％，而共有人應付

之地價稅為3％-3.5％，合理租金應為8％……」等語（見本

院卷五第73頁、卷七第181至183頁），堪認系爭管理委員會

於86年間成立時，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臺中市西屯

區西屯段等62筆共有土地之共有人，已有收取租金長達40年

載，應可證明該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與各地上物所有權人

間，在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即訂有基地租賃契約，是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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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炳等4人於64年間，僅係就先前業已存在於土地共有人即

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未定期限租賃契約，代表共有人與承租

人為租賃細節之約定，應堪認定。

　⒊廖學古於原代表人廖學炳於72年6月2日病故後，受推選為繼

任之土地共有代表人，授權其處理包含系爭930地號等共有

土地38筆（包含分割所生部分）共有建地、田地、墓地之出

租、租金收配及土地改良等一切行為，及廖本賢、廖本福於

原代表人廖學古於84年6月18日辭職後，分別推選為繼任之

土地共有代表人、副代表人，授權其處理包含系爭930地號

等共有土地63筆（包含分割所生部分）之出租、出售、租金

收配及土地改良等一切行為等情，此有推選土地共有人代表

同意書、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本院卷一第

197至213頁、卷四第387至388頁、卷五第319至321頁）等在

卷可參。另「西屯區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

管理委員會」即系爭管理委員會係於86年4月20日成立，依

系爭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第1、2、4、6、7、12、13、16條

之規定，系爭管理委員會係以「十二部全體共有持份者」為

最高機構，由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業經公證之全體會員

及合法繼承人組織而成，由「會員大會」推選代表委員10

人，及由十二部各推選1至2人組織代表委員組成「管理委員

會」，管理委員會設置正、副主任委員各1人，由正主任委

員對代表本會，廖學時曾受推選為主任委員，並於86年8月2

0日、86年12月20日發文通知被告廖經國、陳平泉（被告陳

本志之父），因公告地價調整，將增收其等承租系爭930地

號土地之租金差額等情，亦有86年4月20日西屯區西屯段930

地號等62筆共有人第二次開會紀錄（見本院卷七第181至183

頁）、86年10月16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基地管理委員會成

立通知書（見本院卷五第73頁）、系爭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

（見本院卷四第375至381頁、卷八第29至32頁）、通知書

（見本院卷四第441頁、卷七第375頁）等在卷可參。

　⒋證人廖本賢於本院另案11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拆屋還地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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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證稱：廖學炳為廖學古之前一任代表人，我是接替上一任

代表人廖學古的工作，「廖氏伙房」是我接任管理人後才聽

過的，當時有一個名冊交給我，我照名冊去收租金，沒有簽

過新的租約，86年間開始就有人在賣土地持份，有人就說不

要收租金，有的租金我們不收，有人說要去法院提存租金，

不要讓我們收，我沒有看過土地登記謄本，我是依據我當代

表人時留下的資料把租金分給共有人，分給對土地有持份的

人等語 （見本院卷五第167至172頁）；於本院另案113年度

重訴字第173號、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

稱：「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

管理委員會」是從「廖氏伙房」演變而來之同一組織，火房

主要是收租金，「12部」的組織是從廖氏祖先開始繼承下

來，各部有各部的代表人，收完租金後，分配給12部的代表

人，代表人再分配那一部的成員，這樣的組織應該在50年代

就有，我任內沒有聽過有人對這個組織有提過異議（見本院

卷七第115至117頁）；我繼承上面教下來的方法收租金，交

給我以前很早就有收租金，收取租金後發給共有人，房屋從

日治時代就有，我基於「84年共有土地（基地）推選代表人

同意書」推選為代表而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系爭組爭章程及

管理規約第6條所載之「12部」，是從日本時代就這樣，早

就有了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34至135頁、154至155頁）。

　⒌證人廖本福於本院另案11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拆屋還地等事

件證稱：系爭930地號等62或63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管理委員

會是廖學時跟他哥哥於86年左右出來弄的，共有土地（墓

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提及之「大會」不是廖學時組織的管

理委員會，這個「大會」是由12部代表大家說好推選出來，

12部代表很久以前就有了，「廖氏伙房」跟12部代表一樣，

我們的公戶就是西屯廖家伙房基金，廖學古卸任以後，由廖

本賢出任代表去收錢，86年至104年間，我跟廖本賢有到法

院領取共有土地的租金，有領出來發給共有人，之後原始共

有人大部分都已經出售，我們失去授權，105年之後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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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領，86年開始有人用提存方式繳納租金，是因為有爭執，

有人交錢，有人不交錢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73至175頁）；

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173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

「12部」一開始都是廖氏宗親，因為一開始有90幾個共有

人，按照親疏及住所距離，分12個代表人去發租金，共有土

地出租出去，租金會分給12部代表人，代表人再給他自己部

的共有人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21至122頁）。

　⒍證人廖本慶於本院另案111年度訴字第3137號拆屋還地等事

件證稱：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的組織全名是

「廖氏伙房」，當時推選廖本賢、廖本福為代表，由他們為

代表收取租金再分給各房的人；「廖氏伙房」是一個組織，

廖大妹、廖老番都是廖氏伙房的人，當時負責管理廖氏伙房

共有土地之人（見本院卷五第207至208頁）；於本院另案11

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12部代表是以親

近的兄弟算作一部，是上一輩人留下來的，租金是用早期公

告地價1000元以下4％，1000元以上4％計算等語（見本院卷

五第177至178頁）。

　⒎依上各節參互以觀，並參酌本院提存所113年7月11日中院平

存字第1130053421號函及所附提存事件關係人明細資料、領

取取回案號資料（見本院卷四第69至118頁）、被告等人提

出87、89、100、105、111至113年度提存書等（見本院卷一

第143至194頁），足認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臺中市

西屯區西屯段等多筆土地，原均為廖氏家族之共有人所有，

因共有人數甚多，按親疏遠近及住所距離將各共有人分為12

部，由各部各自推派「12部代表」之存在由來已久，且早於

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已有向各地上物所有人或事實上

處分權人收取租金，再分配予各共有人之情，嗣於64年間，

由廖學炳等4人作為代表人，就先前業已存在於土地共有人

即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未定期限租賃契約，代理共有人與承

租人為租賃細節之約定。又「廖氏伙房」為86年間成立之系

爭管理委員會之前身，以推派代表人或管理人之方式，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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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及租賃事宜，向承租人即各地上物所有人或事實上

處分權人收取租金後，將租金交予12部之各個代表，由12部

代表分配予各土地共有人；原代表人廖學炳於72年6月2日病

故後，廖學古受推選為共有土地之代表人，至84年6月18日

辭去代表人之職，另經前揭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

意書所載之土地共有人，同意推舉廖本賢繼任為共有土地代

表人，廖本福為副代表人，並授權廖本賢、廖本福處理出

租、出售、接洽處理租金之收配及土地改良等一切行為，廖

本賢、廖本福及廖本慶等人，亦依循上一任代表人廖學古所

提供之名冊，承認各地上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與

土地所有權人間有不定期租賃契約之存在，向承租人收取租

金後，承襲既有之方式，將租金交予12部之各個代表後，由

12部代表分配予各土地共有人，其代理權限代代相承，並逐

漸規模組織化，惟自86年間起，因部分共有人陸續出售土地

持份，表示不再繼續收取租金，或因部分地上物之所有人或

事實上處分權人因使用面積與租金數額問題，或為避免租金

分配爭議之故，廖本賢等人始不再直接向承租人收取租金，

改由承租人以向法院辦理清償提存之方式繳納租金，迄至10

5年3月1日止，廖本賢、廖本福因認共有人多有出售土地持

份之情形，渠等已喪失共有人之授權，始未再向本院聲請領

取提存金等情，亦堪認定。

　⒏依系爭123號等房屋之房屋稅稅籍證明書（本院卷一第37至4

1頁）所示，系爭123號房屋之最長折舊年數為45年，系爭12

7、125號房屋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及系爭129號房屋之

最長折舊年數為69年，堪認上開房屋建成在系爭930地號土

地年代久遠。賴紅毛或被告賴坤田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

始於55年1月5日（見本院卷五第287至308頁、卷四第569至5

73頁、卷八第351頁）。被告陳本志提出87年2月7日臺灣電

力公司臺中區營業處書函記載，用電地址臺中市○○路000

號之裝表供電年月為25年4月（見本院卷一第249頁）；及陳

坤鎮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始於66年1月（見本院卷一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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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55頁、卷五第337至350頁）。徐金水繳納租金收據，

最早日期始於64年10月20日（見本院卷一第253、255頁、卷

九43至63頁）；且廖學炳曾於59年12月10日催告徐金水等

人，繳納重測前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即系爭930地號

土地之租金，此有本院公證處59年12月18日認證書及催告書

（見本院卷一第231至245頁）在卷可稽。廖林碧霞（即被告

廖經國之母）、呂錫金（即被告廖經國之胞兄廖述煌之配

偶）及被告廖經國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始於66年1月

（見本院卷九第93至101頁）；且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承

租人代表人廖繼培，即為被告廖經國之父親，被告廖經國之

長子廖述煌曾於71年7月1日與廖學炳、廖學慶簽訂基地租賃

契約書等情，此有戶籍謄本、前揭基地租賃契約書、租金調

整通知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41頁、卷九第87至89、9

1、103至105頁）。又系爭管理委員會成立後，主任委員廖

學時以公告地價調整，將增收租金差額為由，於86年12月20

日通知陳平泉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257平方公尺之租

金，及於86年8月20日、86年12月20日通知被告廖經國繳納

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104平方公尺之租金等情，亦有租金

調整通知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41頁、卷七第375頁、

卷九第91、213），可見系爭123號房屋於被告賴坤田之父親

賴紅毛在世時；系爭125號房屋於被告徐坤銓之父親訴外人

徐金水在世時；系爭127號房屋於被告被告廖經國之父親廖

繼培在世時；及系爭129號房屋於被告陳本志之父親陳平

泉、祖父陳坤鎮在世時，且於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即已

存在，上開房屋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由來已久，再由被

告賴坤田等人或其等父輩、祖輩曾經繳納租金，並取得廖學

古或廖本賢以共有土地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名義出具之租金收

據，顯見廖學古或廖本賢於擔任共有土地管理人或代表人

時，亦承認上開房屋就系爭930地號土地存在基地租賃關

係。從而，被告等人主張系爭123號等房屋係基於不定期之

租地建屋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等情，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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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信。

　⒐原告雖主張被告等未舉證證明其等主張之租賃關係係於何時

成立，導致原告無從攻防，正確適用當時之法令，亦未舉證

證明系爭管理委員會係經全體共有人同意而成立，系爭管理

委員會之合法性，及曾任代表人之廖學古、廖本賢、廖本

福、廖學時等人是否係經合法選任，均有疑義，上開租約未

得全體共有人同意，對其他共有人不生效力，違反修正前民

法第820條共有物管理之規定云云。經查：

　⑴按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修正前

民法第820條第1項定有明文。共有土地之出租或出借，均為

共有物管理行為，依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除契約

另有訂定外，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為之，如共有人中之一人

擅將共有土地出租或出借與他人，對其他共有人應不生效

力，最高法院亦著有92年度台上字第1734號、85年度台上字

第2139號、98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然衡

以系爭123號等房屋租地建屋乙事，距今年代久遠，人物全

非，遠年舊物，每難查考，致涉有證據遙遠或舉證困難之問

題，當事人於此情形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主

張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減輕其舉證責任，已如前述。苟當

事人之一造依該方式提出相關之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可推

知其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有提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

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以證明之。被告等已經具體主

張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之全體共有人與各地上物所有權

人，至少於64年間，已經存在基地租賃契約，難認原告對此

部分無法攻擊防禦。而被告等提出上開證據，關於系爭930

地號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與各地上物所有權人間，在廖學炳

等4人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即訂有基地租賃契約乙

節，已舉證至本院可達確信心證之程度，足以證明其等主張

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乙事非虛。另參酌證

人廖本賢、廖本福等人之前揭證述，可見其等並非代表系爭

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簽訂租賃契約，而係承認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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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定期租賃關係，向各該地上物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

收取租金，並將租金分配予土地共有人甚明。換言之，系爭

930地號土地之不定期租賃關係，係成立於廖學古、廖本

賢、廖本福、廖學時等人就任共有土地代表人或副代表人，

及系爭管理委員會於86年成立之前，即便廖學古、廖本賢、

廖本福、廖學時等人非經全體共有人一致決同意推選為共有

土地代表人或副代表人，尚與在此之前已經存在之租賃關

係，是否有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無涉。

　⑵依系爭930地號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所示（本院卷二第11至1

13頁），截至113年7月1日止，上開土地目前登記共有人共

計195人，其中各有19名廖姓共有人尚未辦理繼承登記，其

中18人之登記原因為總登記，登記日期為36年11月13日。再

依930地號日治時期之土地臺帳、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所

示，可知系爭930地號土地，舊土地番號為「大屯郡西屯庄

西屯440番」，其最早資料記載於日治時期之土地臺帳，地

目為建物敷地，第一行記載業主氏名為「共業」（指數人共

有產業之意），第二行記載「事故」（即登記原因）為「管

理」、業主氏名為「廖其虎」、第三行記載業主氏名為「數

人管理」、第四行記載業主氏名為「共有」、 「昭和十年

地租改正昭和十年四月十四日處分」，但無管理人之記載

（見本院卷六第75、77頁）。又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關於系

爭930地號土地甲區之記載：「順位番號：壹番；昭和18年

（民國24年）7月8日登記為廖大亨外83名共有」（見本院卷

六第77至79頁）；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及共有連名簿記載之共

有人，亦均為廖姓共有人（見本院六第81至105頁）。另系

爭930地號土地於67年7月29日重測登記前，編定地號為臺中

市○○段000地號土地，並於67年8月21日，以逕為分割為原

因，分割增加同段930-1、930-2地號土地，重測結果公告

後，系爭930地號土地依原簿有效部分轉載之廖姓共有人共1

14人，其中登記日期為「36年11月13日」、登記原因為「總

登記」之共有人之廖姓共有人共計85人（見本院卷六第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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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第171、173、175、181、185、197、201、203、205、2

07、211、215、219、221、223、225、227、231、233、23

5、243、245、247、249、251、257、259、261、265頁），

堪認系爭930地號土地於光復初期，乃至67年重測前，確實

為廖氏家族所共有。依證人廖本賢等人前開證述，可推知

「廖氏伙房」及由各親族推選之「12部代表」之存在由來已

久，而系爭930地號等土地共有人數甚多，各共有人復為彼

此血緣關係親近之廖氏家族成員，依當時社會常情及我國一

般大家庭之家產管理方式，以共有土地為家族共業之財產，

基於共有土地之管理及使用收益之目的，由各房父祖、家祖

或最尊長主持管理使用，從中推選若干人為管理人或代表人

組成「廖氏伙房」之組織，為全體土地所有人出租及管理系

爭930地號土地，後續再由廖學炳、廖學古及84年被推選之

廖本賢、廖本福，繼任共有土地代表人或管理人之權限，負

責共有土地之管理、租賃事宜，承認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

地既有之租賃關係，向各地上物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

收取租金，應與常情無違。又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並非

長年未經共有人管理，且系爭123號等房屋使用系爭930地號

土地作為房屋基地，占用面積非小，倘非經共有人同意或承

認租賃關係存在，歷任土地管理人或代表人應無長期未主張

權利，容任本件房屋長期占用土地，並收取租金之理。土地

共有人對於系爭123號等房屋已歷數十年未曾指摘無權占

有，對於上開占有使用情形應非單純沉默，是綜合上開事

證，依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判斷，應足認定系爭租賃契約係

經系爭930地號土地原始共有人之同意，於全體共有人間即

有效力。原告既未提出其他反證足以推翻前揭認定，其主張

上開租約未得全體共有人同意，對其他共有人不生效力云

云，仍不足採。

　⑶原告另以系爭64年合約書第5條約定：「其他土地共有人如

欲收取租金或干涉乙方（即承租人）修理地上房屋甲方（即

出租人）負責理楚，不得使乙方受有損害」等文字，可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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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學炳等4人當時未得全體共有人之授權，為免日後爭議，

始為此約定（見本院卷四第501頁），然系爭930地號土地之

共有人數眾多，其應有部分迭經數代繼承或出賣、贈與等原

因轉讓後，縱認租賃關係依法對受讓人繼續存在，日後仍不

無另起爭議之可能，故以書面文字約明其他土地共有人如欲

收取租金或干涉承租人修理地上房屋，應由廖學炳等4人負

責處理等情，尚屬合理，無從據此約定反推廖學炳等4人係

未經全體共有人之授權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亦不足反證上

開租約係未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⒑原告另主張縱認租地建屋關係存在，依租地建物之目的，探

求雙方當事人之真意，應解為承租至建物不堪使用為止之不

確定期限，且是否不堪使用，原則上應以承租當時所建房屋

之通常使用為斷，以符合當事人之真意，依房屋稅籍資料所

示，系爭129號-A、129號-B、129號-C房屋為土竹造、磚石

造，已超過行政院財政部所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限表，木

造房屋、磚造房屋之耐用年數10年、25年，若非刻意修補，

原本建物早應已因通常使用自然耗損，而已達不堪使用之程

度，不能因被告等一再維修而延續其租賃期間；又系爭12

3、125、127號房屋，雖為鋼筋混凝土造，亦係未經出租人

同意改造或更新材質而變更使用年限，原告自得依土地法第

103條第1款之規定，終止租約後，請求被告等人拆屋還地云

云。惟查：

　⑴按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非因左列情形之一，出租人不得收

回：一、契約年限屆滿時，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固有明文。

又租地建屋契約，係以承租人使用其房屋為目的，非有相當

之期限不能達其目的，故當事人雖未明定租賃之期限，依契

約目的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仍應解為定有租至房屋不堪使用

時為止之期限。是否不堪使用，原則上應以承租當時所建房

屋之通常使用判斷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號判決

意旨參照）。準此，是否達不堪使用，應視房屋本身材質與

結構，在長時間正常使用中，是否產生漸進之耗損毀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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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因不可抗力造成自然毀壞，至不能為通常之使用之情，

倘結構上發生可能危及人身及財產安全之虞，亦應認已不堪

使用。　

　⑵依系爭64年合約書第4條之約定，乃約明「承租人如修理地

上房屋，出租人不得藉機阻止，承租人如將地上房屋出售或

轉承租他人，應即時告知甲方，更換承租人名義」。廖述煌

於71年7月1日與廖學炳、廖學慶簽訂之基地租賃契約書第8

條，亦有同一之約定（見本院卷九第87至89頁），再參酌系

爭64年合約書第5條約定：「其他土地共有人如欲收取租金

或干涉乙方（即承租人）修理地上房屋甲方（即出租人）負

責理楚，不得使乙方受有損害」觀之，堪認承租人得就地上

物為整修，且依其文義觀之，亦無限制承租人不得將地上物

拆除重建。從而，依系爭123號等房屋之房屋稅籍資料所

示，系爭123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5年，系爭125號房屋最

長折舊年數為41年，系爭127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

系爭129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69年，且各該房屋之折舊年

數、建築構造、起課房屋稅之卡序不一，堪認該等房屋興建

迄今應有增建、整修補強結構之情形，然以證人廖本賢等人

最晚至104年，仍有繼續向原告等人收取租金，而未為反對

之表示，而原告亦未舉證證明土地共有人等曾即時為反對意

思，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足見系爭123號等房屋縱有增建或

整修補強結構之情形，亦因出租人繼續收租而默示同意，雙

方就包含增建部分之房屋，租賃關係自仍繼續存續。原告既

未舉證證明依系爭123號等房屋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本件

即無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所定年限屆滿得予收回之情形存

在。是原告主張其得依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規定終止契約，

請求拆屋還地云云，亦屬無據。

　⒒原告再主張被告陳本志於106年1月12日轉讓系爭129號-B部

分房屋予被告徐坤銓，及於107年8月轉讓系爭129號-C部分

房屋予追加被告江介楨，均未經出租人之同意，違反租賃契

約之約定，原告得依土地法第103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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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請求拆屋還地云云。按租地建屋之契約，除當事人間有

禁止轉讓房屋之特約外，應推定出租人於立約時，即已同意

租賃權得隨建築物而移轉於他人，故承租人將房屋所有權讓

與第三人時，應認其對於基地出租人仍有租賃關係存在 (最

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479號、48年台上字第227號判例參照)

。依系爭64年合約書第4條之約定：承租人如修理地上房

屋，出租人不得藉機阻止，承租人如將地上房屋出售或轉承

租他人，應即時告知甲方，更換承租人名義」，並未限制承

租人不得將房屋出售或轉租他人，並有租賃權得隨建築物而

移轉於他人之特別約定。又系爭64年合約書未約定，承租人

若未通知出租人更換承租人名義，得為終止租賃契約之約

定，由此情形觀之，承租人未依約通知出租人更換承租名義

人，應僅涉及契約讓與通知及契約當事人之認定問題，原告

主張終止租約，亦屬無據。況且，終止權之行使，依民法第

263 條準用同法第258 條之規定，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

示為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該意思表示，應由其

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此為終止權行使之不可分性。倘契約

當事人有數人，而僅由一人或向一人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

示，自難謂已生終止契約之效力（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2

94號、85年台上字第66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租賃契約當

事人之雙方均有數人時，出租人如欲終止租約，自應由出租

人之全體向承租人之全體為之，始生終止租約之效力，原告

僅以其一人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於法不合，應不生終止

之效力。

　⒓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

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89年5月5日修正前民法

第425條亦有明定。是出租人於上開民法債編修正施行前，

已與承租人訂立未經公證，租賃期限逾5年或未定期限之不

動產租賃契約，並將不動產交由承租人占有中，嗣於該法修

正施行後始將不動產所有權讓與他人者，基於法律不溯及既

往原則，並保護民法債編修正前之既有秩序，以維護法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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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性，當無適用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

爭123號等房屋乃基於不定期租賃契約而建築於系爭930地號

土地，被告等既已取得各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自得承繼

該租賃關係，而與系爭930地號等土地所有權人成立不定期

租賃關係。原告以買賣為原因取得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

分，此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03

頁），依前揭說明，系爭930地號土地之不定期租賃契約係

於民法債編於89年5月5日修正施行前所成立，並無民法債權

編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依修正前民法第42

5條規定，該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即原告仍繼續存在，而應

受此不定期租賃契約所拘束。原告亦未證明於64年之前已成

立之上開不定期租賃契約，業經合法終止，則被告等人主張

其等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有租賃關係存在，自屬可採。被告

等既係基於租賃之法律關係而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即非

無權占有，原告主張被告等係無權占有使用系爭930地號土

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等將系

爭123號等房屋拆除，並將上開房屋所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

部分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均非可採。　

　㈤末按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土地

法第104條規定甚明。租地建屋之房屋雖為違章建築，並無

排除土地法第104條之適用（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154

號判決參照）。又土地法第104條僅規定基地出賣時，承租

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並未限制承租人對於共有之

基地必其共有人全部出售時始得主張優先購買之權。出租之

共有基地共有人之一出售其應有部分時，基地承租人有依同

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最高法院68年度第5次民事庭庭推總會

議決議（三）參照)。再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

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亦即

出賣人與第三人間以買賣為原因而成立之移轉行為，對於優

先購買權人不生效力，該第三人即不得以所有權人或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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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對優先購買權人有所主張，亦不因買受人買受基地後，

已輾轉移轉所有權於第三人而有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

字第58號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722號判決參照）。原告購

入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其前手出賣系爭930地號土地

應有部分時，並未通知被告等優先購買，揆之前揭說明，原

告亦不得以所有權人地位對被告主張權利。　

　㈥末按，在普通共同訴訟人相互間，利害關係雖各自獨立，惟

事實之真偽僅應有一存在，於同一訴訟程序就同一事實，應

作相同之認定，若在共同訴訟人間就同一事實，因各共同訴

訟人有無舉證或曾否參與該證據資料或承認與否，而作相異

之認定，為兩種不同之判斷，顯與民事訴訟應認定真實事實

之本旨有違，故而在普通共同訴訟中亦應有主張共通原則及

證據共通原則之適用，方屬合理，法院自可在不違反經驗及

論理法則之前提下，斟酌共同訴訟人之訴訟資料（包括共同

訴訟人之陳述），作為裁判之基礎，以期發現真實並促進訴

訟。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等拆除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地上

物及返還土地，核為普通共同訴訟性質，而被告徐坤銓、陳

本志主張經全體共有人共同推派代表人為全體共有人之代理

人，與各承租人簽訂基地租賃契約，與被告賴坤田、廖經

國、廖尤秀琴、追加被告江介楨等人提出系爭930地號土地

為祭祀公業之財產，由土地管理人出租系爭930地號土地之

答辯理由，並無牴觸，依上說明，本案被告徐坤銓、陳本志

所為之抗辯，對被告賴坤田、廖經國、廖尤秀琴、追加被告

江介楨仍有主張共通原則之適用，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等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

本於基地租賃關係占有系爭土地，並非無權占有，且原告不

得對被告等主張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

條規定，請求被告等將系爭123號等房屋拆除，並將上開房

屋所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部分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均

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

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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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並證據調查之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

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孫藝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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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03號
原      告  家泰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維聖  
訴訟代理人  林更穎律師
複代理人    林孟儒律師
被      告  徐坤銓  
            陳本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魏光玄律師
被      告  賴坤田  
            廖經國  
            廖尤秀琴


追加被告兼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江介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求為：㈠被告1應將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40地號，下稱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3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2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5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被告3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7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㈣被告4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9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㈤被告5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9-1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原告先於民國113年4月26日具狀補正訴之聲明為：㈠被告賴坤田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3號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徐坤銓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5號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廖祿樹、廖潮森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7號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㈣被告陳本志、廖潮森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9、129-1號房屋（面積約6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見本院卷一第55至57頁），復於113年11月15日以民事變更聲明暨追加被告狀，依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28日興土測字0788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測量之結果，追加江介楨為被告，同時撤回對被告廖祿樹、廖潮森之起訴，及變更聲明如下述（見本院卷四第155至157頁）。經核原告於被告廖祿樹、廖潮森尚未為本案言詞辯論前，撤回對其2人之起訴，已生撤回效力，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原告追加被告江介楨部分，係本於系爭129號房屋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同一事實而為請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至原告依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變更被告等人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之面積及範圍，僅係補充或更正其事實上之陳述，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亦無不合，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為000000000000分之000000000000）。被告賴坤田為系爭123號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並以系爭123號房屋（柯尼卡照相館）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163平方公尺；被告徐坤銓為系爭125號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思辰髪型設計），並以系爭125號房屋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86平方公尺；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為系爭127號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應有部份各1/2，化妝品店），並以系爭127號房屋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98平方公尺；系爭129號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區分為三戶，其中被告陳本志為系爭129號左側部分房屋（下稱系爭129號-A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84平方公尺；被告徐坤銓為系爭129號中間部分房屋（下稱系爭129號-B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120平方公尺；追加被告江介楨為系爭129號右側部分房屋（下稱系爭129號-C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41平方公尺。被告等人侵害原告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等人拆除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建物，並返還所占用之系爭930地號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賴坤田應將系爭123號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3號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163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⒉被告徐坤銓應將系爭125號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5號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86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⒊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應將系爭127號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7號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98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⒋被告陳本志應將系爭129號-A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9號A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8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⒌被告徐坤銓應將系爭129號-B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9號B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120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⒍追加被告江介楨應將系爭129號-C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9號C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41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徐坤銓、陳本志則以：
　㈠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62筆共有基地」（下合稱系爭62筆共有基地），原為廖姓宗親家族（舊稱「港尾公」）所有，自日據時代（即民國初年）起，已開始將土地出租予承租人建築房屋使用。因該等共有人多達90名，當時按親疏及及住所距離分為12部，經全體共有人之共同決議，推派代表人為全體共有人之代理人，與各承租人簽訂「基地租賃契約」及按期收取租金交予12部代表人，再由各代表人分配予該部之各共有人。廖學炳等4人為出租人代表人，廖坤煌等人則為承租人代表人，於64年4月3日簽立「租賃合約書」（下稱系爭64年合約書），就先前業已存在之不定期租約，代理共有人與承租人為租賃細節之約定，相關租金收據亦有載明管理人、代收人、代表人或管理代表人為廖學炳（72年6月2日病故）、廖學古、廖本賢等人，上開組織已運作數十年，未有其他共有人提出異議。
　㈡依系爭64年合約書及臺中市政府工務局87年11月9日會勘紀錄所載「提出水、電接用證明均為64年以前」等語，足證被告徐坤銓、陳本志祖輩即系爭125、129號房屋原始起造人，至少於64年間，已與系爭93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成立租賃契約，於系爭930地號土地合法建屋，並多次更新租賃契約，於租賃契約到期後，持續每年繳納租金，並已轉為不定期租賃關係：
　⒈系爭129號房屋，係由陳平泉之父即訴外人陳坤鎮向土地所有人廖姓宗親承租系爭930地號土地後建造，陳坤鎮、陳平泉死亡後，由被告陳本志繼承。系爭129號房屋至少於25年4月間已安裝電表，房屋稅起課年月為72年7月，折舊最高年數為43年，至少於29年間已存在（計算式：72年－43年＝29年），而為廖坤煌等人於64年4月3日簽立系爭64年合約書時所代表之承租人之一，並持續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租金迄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
　⒉被告徐坤銓自其父即訴外人徐金水取得系爭125號房屋。系爭125號房屋係由徐金水之養父即訴外人徐富，於民國9年（即大正9年），向廖姓宗親依分管契約推派之代表人廖大妹承租「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建築房屋，並簽訂租賃契約，約定每期給付租穀58公斤，或依給付時市價折付新臺幣作為租金，此有代表出租人廖學炳、廖學潤於59年12月18日向徐富之繼承人寄發之催告書為證，足可證明系爭125號房屋，至少於民國9年之前已經存在，而為廖坤煌等人於64年4月3日簽立系爭64年合約書時所代表之承租人之一。徐富於52年11月18日死亡，該催告書所述租賃範圍上之建物由徐金水等人共同繼承，徐金水於93年間死亡，再由被告徐坤銓繼承系爭125號房屋及租賃契約法律關係，並持續繳納土地租金迄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另系爭129號-B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係由陳平泉即被告陳本志之父，於106年1月31日讓渡予被告徐坤銓，自應繼受系爭129號房屋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租賃關係。
　㈢系爭62筆共有基地因繼承及出售等原因，共有人人數漸多，至廖姓家族第3代時，全體共有人於86年4月20日成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9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理委員會），並訂立組織章程（被證15），共同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約定分管契約（即推選代表人與承租人簽訂契約及收取租金），共有人全體約定推選家族第三代成員廖學古為代表人，負責代理全體共有人分別與各承租戶處理租賃契約、收取租金等事宜，而被告徐坤銓、陳本志等2人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系爭125、129號房屋，均係於86年4月20日前已成立租賃契約，於系爭管理委員會成立後，由管理委員會代表人按原租賃契約內容，繼續與被告徐坤銓、陳本志等2人維持租賃關係及收取租金，且均無共有人所選派之代表人曾為終止租賃關係之意思表示，故此不定期租賃關係仍持續有效。
　㈣原告自原共有人買受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時，應已知悉各共有人間訂有分管契約，並與被告等2人間存有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原告自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且原告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約為18.3％，並未逾應有部分2分之1，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之規定，亦無權終止該分管契約，及被告等人與全體共有人間之不定期租賃契約。又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前，各該出賣人均未依土地法第104條之規定，通知被告等人行使優先承買權，原告與各該出賣人間之買賣契約及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均不得對抗優先承買權人即被告等人，原告自不得以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對原告行使所有權返還請求及妨害除去請求權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賴坤田、廖經國、廖尤秀琴、追加被告江介楨則以：
　㈠廖姓家族所有系爭930地號土地等62筆共有土地，於明治38年（西元1904年，民國前7年）即有登記業主為公業廖廷鎬（第12世廖朝孔之長子，即大房）及廖廷𨯵（廖朝孔之次子，即二房），且同年已有登記管理人為19世廖其虎（廖大妹之大伯之長子）；大正6年，變更為廖大亨等7人管理，因大正11年（民國11年）第407號敕令第16條規定之限制，系爭930地號土地遭強制變更登記名義為廖大妹等數人共有。是系爭930地號土地本質上應屬祭祀公業之祀產，為廖家西屯火房所公同共有，並設有祭祀公業或管理組織及管理人，清末公業管理人為廖其虎，日治時期為廖大妹，廖姓家族於86年4月20日成立系爭管理委員會，亦係繼承原祭祀公業之財產及規約，關於管理人選任等規定，依祭祀公業之民事習慣及規約，僅須多數共有人（或推舉代表人）同意，未有人提出異議即可；而祭祀公業財產之管理，僅須多數人同意或管理人有權決定，而不適用民法第828條應得全體共有人同意之規定。
　㈡被告等均與系爭管理委員會十二大部派下員之祖先簽訂有租賃契約，嗣系爭930地號土地幾乎全部出租後，為統一訂定租金及便於管理，於54年間曾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各建物之占用位置及面積進行測量，並於64年4月3日由出租代表人與承租代表人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租賃契約之成立及承租人繳納租金之過程，均係一脈接續而來，系爭930地號土地全體土地共有人均應受該租約之拘束。又系爭930地號土地係於89年5月5日債編修正前出租予被告等人，應無適用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之規定，而有買賣不破租賃原則之適用，原告買受系爭930地號土地，自應繼受租賃契約及系爭管理委員會之管理。
　㈢被告賴坤田等人對系爭930地號土地存在租賃契約依據：
　⒈被告賴坤田部分：
　　被告賴坤田之父親賴紅毛，於民國24年即在現址（臺中市○○區○○路000號）開設「景發寫真館」，於29年（昭和15年）9月13日向訴外人廖進伍購買開業之建物。廖進伍於27年（昭和13年）已向法院辦理建物所有權保存登記，賴紅毛於38年，與基地共有人之一廖老番簽訂「建物地基賃貸契約書」，約定契約期間為「無限年度」，且承租人可在基地上「任意建設」，再由被告賴坤田於50年6月1日繼承家業改名為「永樂照相館」並經營至今。嗣系爭930地號土地共有人於86年4月20日成立系爭管理委員會，於86年8月20日對各承租人發出租金催收及要求調整租金，再於88年6月20日開會決議調整租金1％，並詢問與會之被告賴坤田是否同意以現有房屋狀態及面積繼續承租，經被告賴坤田簽名表示同意，可見被告賴坤田房屋擴建後之租約，亦為系爭管委員會管理人追認合法。
　⒉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部分：
　　系爭64年合約書之五位承租人代表人之一即訴外人廖繼培，及61年第1期至62年第1期之提存明細表所列之廖繼培，即為被告廖經國之父親，足認系爭127號房屋於64年之前已經存在，並由系爭管理委員會承繼先前之租賃契約關係而續為收取管理者，得為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以系爭127號房屋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占有權源，且自86年起迄今，均有向法院提存租金。
　⒊追加被告江介楨部分：　
　　系爭129號房屋稅籍資料折舊年數為67年，房屋結構為土塊造、二樓地板及屋頂為木造，可證明其房屋或於日據時代已經存在。被告陳本志之父陳平泉於107年間，將系爭129號-C房屋出售予追加被告江介楨，系爭129號-C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占有權源，應同被告陳本志所有之系爭129號房屋。61年第1期至62年第1期之提存明細表（被證29）中所列之陳坤鎮，即為被告陳本志之先祖父，承租地號為舊地號440、441-2地號土地，新地號分別為系爭930地號土地及3022地號土地，總承租面積為116坪。系爭64年合約書、相關提存資料、86年12月20日催收租金函，同為被告陳本志、追加被告江介楨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占有權源，並有54年之實測平面圖、臺中市○○區○○○地○○○○○○號4載有「陳坤鎮」姓名、陳坤鎮、陳平泉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租金之收據、廖本福於102年11月8日製作陳本志之地租明細表、陳平泉於107年8月10日發給廖本福之存證信函等，可作為陳平泉當時繳納租金之證明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為系爭930地號土地共有人，被告等所有之系爭123號等房屋，無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之正當權源，被告等應拆除上開房屋，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乙節，此為被告等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為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為000000000000分之000000000000；系爭123、125、127、129-A、129-B、129-C號等房屋分別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占用面積各為163平方公尺、86平方公尺、98平方公尺、84平方公尺、120平方公尺、41平方公尺等情，此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03頁），並經本院會同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人員勘測屬實，製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307至347頁）及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本院卷一第353頁）等在卷可考。又系爭123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賴坤田，系爭125號及129號-B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徐坤銓，系爭127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系爭129號-A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陳本志，系爭129號-C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追加被告江介楨，及上開房屋確有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之事實，此為兩造均不爭執，並有陳平泉與被告徐坤銓簽訂之讓渡合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213至215頁），揆諸上開說明，被告等抗辯上開房屋，占有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係有正當權源，自應由其等就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年舊事，每難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已盡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參照）。又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而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且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第3項、第282條規定即明。是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之要件事實間，依論理或經驗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非必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為綜合判斷，不得將各事實予以割裂觀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3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稽諸系爭123號等房屋之房屋稅稅籍證明書（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所示，上開房屋各自之折舊年數、構造別雖有不一，並因房屋稅起課年月不同分列不同卡序，自興建迄今應有增建之情形，惟系爭123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5年，系爭125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系爭127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系爭129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69年，足認上開房屋存在迄今已久，上開房屋基於何原因占有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核屬遠年舊事而難以查考，舉證上顯較此類型之一般訴訟困難，依前開說明，基於公平原則，允宜適度降低其證明度，審酌兩造所各自提出之證據資料，綜合全辯論意旨而為認定。
　㈢原告爭執系爭64年合約書等文書之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八第231至243頁）。經查：
　⒈按法院得命提出文書之原本；不從前項之命提出原本或不能提出者，法院依其自由心證斷定該文書繕本或影本之證據力；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53條第1、2項、第357條規定甚明。又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固應先證其真正，始有訴訟法上之形式證據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自明。然其證明真正之方式，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而推認待證事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參照）；如係遠年舊物，另行舉證實有困難者，法院非不得依經驗法則，並斟酌全辯論意旨，以判斷其真偽（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7號、85年度台上字第1837號、83年度台上字第22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等固未能提出系爭64年合約書、「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下稱系爭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推選土地共有代表人同意書（受推選人：廖學古）」（本院卷四第387至388頁）、「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受推選人：代表人廖本賢、副代表人廖本福）」（本院卷一第197至213頁、卷五第319至321頁）、「90年1月14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土地臨時會會議紀錄」、「90年2月18日西屯火房共有基地各部負責人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215至221頁、卷五第111至116頁）、「86年4月20日西屯區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人第二次開會紀錄」（見本院卷七第181至183頁）、「86年10月16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基地管理委員會成立通知書」（見本院卷五第73頁）、「86年12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陳平泉）」（本院卷七第375頁、卷九第213頁）、「86年8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廖經國）」（本院卷四第441頁）等文書之原本，然查：
　⑴依系爭64年合約書之形式觀之，其製作時間距今大約50年，其餘文書記載之製作時間則為86至90年間，距今大約24至28年，且多有包含系爭管理委員會或相關人員所執有之會議紀錄、推選代表人同意書等內部文書，被告等實難取得，則要求被告等以提出文書原本之方式，舉證證明該等文書之真正實有困難，揆諸上開說明，本院要非不得依經驗法則，並斟酌全辯論意旨，判斷該等文書之真偽。
　⑵依系爭64年合約書之形式觀之，係由甲方即訴外人廖學炳、廖學潤、廖學慶、廖學能等4人（下稱廖學炳等4人）為出租人代表（人），與乙方即訴外人廖進應、朱樹芳、廖繼培、廖坤煌、張依丙等5人（下稱廖進應等5人）為承租人（人）共同簽訂，分為6條記載，第1條約定59年第2期起至60年第2期止之租額給付標準，第2條約定61年第1期起至62年第1期止之租額給付標準，第3條復約定：「自陸貳年第貳期起土地租金依政府公告地價每坪壹仟元以下每年租金按公告地價百分之四計算租金。如公告地價每坪在壹仟元以上者，每年按公告地價百分之三計算租金」之給付標準，第4條、第5條、第6條分別約定地上物修繕、其他共有人之收租及干涉承租人地上物修繕由出租人代表負責理處，此有系爭64年合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131至132頁）。而廖本賢曾於91年間，對訴外人廖述平等5人提起請求調整租金事件，依本院92年5月30日91年度簡上字第392號調整租金事件民事判決書之記載，系爭64年合約書之內容，核與廖述平等人於該案提出之合約書條款大致一致，且未據廖本賢爭執該合約書之形式上真正，及租賃契約未約定期限之事實，此有前揭判決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八第147至153頁）。綜合上情，堪認系爭64年合約書形式上應為真正。原告以朱樹芳之子即訴外人朱啟民時隔40餘年以後，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其無法確認系爭64年合約書之真正（見本院卷四第498頁），即否認其形式上之證據力，並非可採。　
　⑶廖學古曾任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共有土地代表人，於84年6月18日辭去代表人之職後，廖本賢、廖本福分別受推選為繼任之代表人、副代表人，依廖學古提供之舊有名冊，向各地上物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租金及分配事宜，及廖學時與其兄弟曾於86年間組織管理委員會，廖學時有於86年10月16日發函通知共有人會員大會於86年4月20日成立，公布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及選任廖學時為主任委員，其後廖本賢於90年1月14日再次接任主任委員，會議紀錄記載廖本賢於90年1月14日接任時之討論事項均屬實，84年6月18日推選共有土地（基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系爭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86年10月16日通知函、90年2月18日西屯火房共有基地各部負責人會議紀錄均為真正乙節，業據證人廖本賢、廖本福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385號、11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113年度重訴字第173號、113年度重訴第3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具結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五第167、173頁、卷七第119、169至171、154頁）。
　⑷依本院91年度簡上字第392號請求調整租金事件之判決書所載，廖本賢於該案主張其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38筆土地，於72年6月2日以前係推舉廖學炳為共有人之代表人，嗣廖學炳於72年6月2日病故，推舉廖學古為繼任該土地共有人之代表人，廖學古於84年6月18日辭去代表人之職後，經共有人推舉廖本賢為該63筆土地（因分割增加筆數）之代表人乙節（見本院卷八第147至153頁），亦據證人廖本賢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七第135至136頁）。
　⑸另訴外人廖學思於89年間提起請求拆屋還地之訴，廖學思於該案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年度上字第468號）90年5月24日準備程序期日到庭陳稱：伊受全體共有人推舉為全部62筆土地之管理人，90年1月18日書狀所附「共有人第二次開會紀錄」」可見伊是管理人等語（見本院卷八第87頁），及廖學思委任訴訟代理人於90年6月21日提出之民事答辯㈡狀所附之證據，包含86年10月16日共有人管理大會於86年4月20日成立之通知書、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基地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廖學時）之名義寄發之86年12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廖林金盆）、共有基地移交清冊、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等（見本院卷八第89至117頁），並陳稱廖學時為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土地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其於86年10月16日、87年10月26日有通知各共有人及承租人共有基地管理事宜，及各承租人積欠之租金等語（見本院卷八第90頁）。再參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年度上字第468號民事判決書所載：「依被上訴人（廖學思）所提出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台中市○○區○○段○○○地號等六十二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第四條、第五條之規定：『本會以十二部全體共有持分者為本會會員最高機構。』、『本會會員擔任公職者，必具產權在500/180000以上者… 未達上開產權者，得湊足合併取得同意書者，不在此限。」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17至130頁、卷八第29至32頁），核與卷附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見本院卷四第375至381頁）之內容一致。
　⑹是以，廖學古、廖本賢及廖學時曾受包含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推選或選任為共有土地代表人之事實，綜合以上相關事證情節，依一般論理及經驗法則，堪認上開文書應具形式上之證據力，原告空言爭執，自無可採。
　⒊租金收據等原本部分：
　⑴被告陳本志已提出87年2月7日臺灣電力公司臺中區營業處書函、房屋稅籍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249、251頁）、「86年12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陳平泉）」、「86年12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廖經國）」（見本院卷九第91、213頁）等文書原本，經本院當庭核對均與影本相符（見本院卷一第249、251頁、卷八第21頁、卷九第260頁），堪認該等文書形式上為真正無訛。
　⑵被告陳本志等人提出本院59年12月18日認證書及催告書（見本院一第231至245頁）、陳坤鎮及陳平泉繳納租金收據等（見本院卷一第253至255頁、卷五第337至350頁）、徐金水繳納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九第43至63頁）、賴紅毛及賴坤田繳納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五第287至308頁、卷四第569至573頁、卷八第351頁）、廖述煌於71年7月1日與廖學炳、廖學慶簽訂之基地租賃契約書（見本院卷九第87至89頁）、訴外人廖林碧霞（即被告廖經國之母）、訴外人呂錫金（即被告廖經國之胞兄訴外人廖述煌之配偶）及被告廖經國繳納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九第93至101頁），經本院當庭核對均與影本相符，且原本紙質泛黃、單薄，可見應為年代久遠之物，此經本院勘驗明確（見本院卷九第21至22、259至260頁），再綜合本院91年度簡上字第392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年度上字第468號民事判決書，及廖本賢、廖本福等人之證述，堪認原告等提出之上開私文書核屬真實，並非臨訟杜撰而為，依經驗法則應可認上開文書為真正。
　㈣被告等抗辯基於不定期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為有理由：
　⒈按租賃契約之成立，祇須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其契約即為成立，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78號裁判意旨參照）。土地法有關租地建屋之規定，係因城市地方人口集中，其建築房屋基地之需求殷切，為防止土地投機，並保護基地承租人之利益而設，無論係租地後自建房屋，或承受前手之房屋後始租用該基地，皆應解為租地建屋契約，方符立法意旨（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2562號判例意旨參照）。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雖不能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但並非不得為交易、讓與之標的，而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之房屋於建造完成後，始由房屋受讓人逕向土地所有人租用該基地，仍無礙租地建屋之本質（最高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2154號判決參照）。是以在他人土地上有房屋為目的而租用基地者，無論係租地後自建房屋，或承受前手之房屋後始租用該基地，皆應解為基地租賃契約（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4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非因左列情形之一，出租人不得收回：一、契約年限屆滿時，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定有明文。土地法為民法之特別法，土地法規定，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非有土地法第103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出租人不得收回（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258號判決參照）。租地建屋契約，係以承租人使用其房屋為目的，非有相當之期限不能達其目的，故當事人雖未明定租賃之期限，依契約目的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仍應解為定有租至房屋不堪使用時為止之期限。是否不堪使用，原則上應以承租當時所建房屋之通常使用判斷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租賃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1條著有規定。承租人於原始建物不堪使用之訂約年限屆至後，於該租賃土地上重建房屋，而出租人未即為反對，並於房屋改建後繼續收取租金，自可謂承租人、出租人於房屋改建後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租賃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97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7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廖學炳等4人為甲方出租人代表（人），廖進應等5人即本院62年度存字第1346號提存租金代表人為乙方承租人代表（人），依甲、乙雙方於64年3月9日座談會所同意之承租條件，於64年4月3日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共分為6條記載，第1條約定乙方分別承租甲方共有土地，租金同意每年分二期給付，自59年第2期起至60年第2期止，租額按乙方以本院60年度存字第1346號提存之租額給付，由乙方向法院聲請取回後給付甲方。第2條、第3條分別約定61年第1期起至62年第1期止、62年第2期起之租額給付標準，第4條至第6條分別約定出租人不得阻止承租人修繕地上物，其他共有人如欲收租或干涉承租人修繕地上物，由出租人代表負責處理等情，此有系爭64年合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131頁）。佐以廖學時於86年間，召集土地共有人於84年4月20日開會推選管理委員會之代表人，並制訂通過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時，會議紀錄之決議事項明載「……聘請律師積極進行現時數匹違章大樓之追訴，各租約的繼約及租金之合理化問題。（40年來及現時租金為公告地價之3％，而共有人應付之地價稅為3％-3.5％，合理租金應為8％……」等語（見本院卷五第73頁、卷七第181至183頁），堪認系爭管理委員會於86年間成立時，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臺中市西屯區西屯段等62筆共有土地之共有人，已有收取租金長達40年載，應可證明該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與各地上物所有權人間，在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即訂有基地租賃契約，是廖學炳等4人於64年間，僅係就先前業已存在於土地共有人即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未定期限租賃契約，代表共有人與承租人為租賃細節之約定，應堪認定。
　⒊廖學古於原代表人廖學炳於72年6月2日病故後，受推選為繼任之土地共有代表人，授權其處理包含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38筆（包含分割所生部分）共有建地、田地、墓地之出租、租金收配及土地改良等一切行為，及廖本賢、廖本福於原代表人廖學古於84年6月18日辭職後，分別推選為繼任之土地共有代表人、副代表人，授權其處理包含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63筆（包含分割所生部分）之出租、出售、租金收配及土地改良等一切行為等情，此有推選土地共有人代表同意書、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本院卷一第197至213頁、卷四第387至388頁、卷五第319至321頁）等在卷可參。另「西屯區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管理委員會」即系爭管理委員會係於86年4月20日成立，依系爭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第1、2、4、6、7、12、13、16條之規定，系爭管理委員會係以「十二部全體共有持份者」為最高機構，由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業經公證之全體會員及合法繼承人組織而成，由「會員大會」推選代表委員10人，及由十二部各推選1至2人組織代表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設置正、副主任委員各1人，由正主任委員對代表本會，廖學時曾受推選為主任委員，並於86年8月20日、86年12月20日發文通知被告廖經國、陳平泉（被告陳本志之父），因公告地價調整，將增收其等承租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租金差額等情，亦有86年4月20日西屯區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人第二次開會紀錄（見本院卷七第181至183頁）、86年10月16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基地管理委員會成立通知書（見本院卷五第73頁）、系爭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見本院卷四第375至381頁、卷八第29至32頁）、通知書（見本院卷四第441頁、卷七第375頁）等在卷可參。
　⒋證人廖本賢於本院另案11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廖學炳為廖學古之前一任代表人，我是接替上一任代表人廖學古的工作，「廖氏伙房」是我接任管理人後才聽過的，當時有一個名冊交給我，我照名冊去收租金，沒有簽過新的租約，86年間開始就有人在賣土地持份，有人就說不要收租金，有的租金我們不收，有人說要去法院提存租金，不要讓我們收，我沒有看過土地登記謄本，我是依據我當代表人時留下的資料把租金分給共有人，分給對土地有持份的人等語 （見本院卷五第167至172頁）；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173號、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管理委員會」是從「廖氏伙房」演變而來之同一組織，火房主要是收租金，「12部」的組織是從廖氏祖先開始繼承下來，各部有各部的代表人，收完租金後，分配給12部的代表人，代表人再分配那一部的成員，這樣的組織應該在50年代就有，我任內沒有聽過有人對這個組織有提過異議（見本院卷七第115至117頁）；我繼承上面教下來的方法收租金，交給我以前很早就有收租金，收取租金後發給共有人，房屋從日治時代就有，我基於「84年共有土地（基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推選為代表而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系爭組爭章程及管理規約第6條所載之「12部」，是從日本時代就這樣，早就有了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34至135頁、154至155頁）。
　⒌證人廖本福於本院另案11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系爭930地號等62或63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管理委員會是廖學時跟他哥哥於86年左右出來弄的，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提及之「大會」不是廖學時組織的管理委員會，這個「大會」是由12部代表大家說好推選出來，12部代表很久以前就有了，「廖氏伙房」跟12部代表一樣，我們的公戶就是西屯廖家伙房基金，廖學古卸任以後，由廖本賢出任代表去收錢，86年至104年間，我跟廖本賢有到法院領取共有土地的租金，有領出來發給共有人，之後原始共有人大部分都已經出售，我們失去授權，105年之後就沒有再領，86年開始有人用提存方式繳納租金，是因為有爭執，有人交錢，有人不交錢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73至175頁）；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173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12部」一開始都是廖氏宗親，因為一開始有90幾個共有人，按照親疏及住所距離，分12個代表人去發租金，共有土地出租出去，租金會分給12部代表人，代表人再給他自己部的共有人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21至122頁）。
　⒍證人廖本慶於本院另案111年度訴字第3137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的組織全名是「廖氏伙房」，當時推選廖本賢、廖本福為代表，由他們為代表收取租金再分給各房的人；「廖氏伙房」是一個組織，廖大妹、廖老番都是廖氏伙房的人，當時負責管理廖氏伙房共有土地之人（見本院卷五第207至208頁）；於本院另案11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12部代表是以親近的兄弟算作一部，是上一輩人留下來的，租金是用早期公告地價1000元以下4％，1000元以上4％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77至178頁）。
　⒎依上各節參互以觀，並參酌本院提存所113年7月11日中院平存字第1130053421號函及所附提存事件關係人明細資料、領取取回案號資料（見本院卷四第69至118頁）、被告等人提出87、89、100、105、111至113年度提存書等（見本院卷一第143至194頁），足認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臺中市西屯區西屯段等多筆土地，原均為廖氏家族之共有人所有，因共有人數甚多，按親疏遠近及住所距離將各共有人分為12部，由各部各自推派「12部代表」之存在由來已久，且早於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已有向各地上物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租金，再分配予各共有人之情，嗣於64年間，由廖學炳等4人作為代表人，就先前業已存在於土地共有人即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未定期限租賃契約，代理共有人與承租人為租賃細節之約定。又「廖氏伙房」為86年間成立之系爭管理委員會之前身，以推派代表人或管理人之方式，負責土地管理及租賃事宜，向承租人即各地上物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租金後，將租金交予12部之各個代表，由12部代表分配予各土地共有人；原代表人廖學炳於72年6月2日病故後，廖學古受推選為共有土地之代表人，至84年6月18日辭去代表人之職，另經前揭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所載之土地共有人，同意推舉廖本賢繼任為共有土地代表人，廖本福為副代表人，並授權廖本賢、廖本福處理出租、出售、接洽處理租金之收配及土地改良等一切行為，廖本賢、廖本福及廖本慶等人，亦依循上一任代表人廖學古所提供之名冊，承認各地上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有不定期租賃契約之存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後，承襲既有之方式，將租金交予12部之各個代表後，由12部代表分配予各土地共有人，其代理權限代代相承，並逐漸規模組織化，惟自86年間起，因部分共有人陸續出售土地持份，表示不再繼續收取租金，或因部分地上物之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因使用面積與租金數額問題，或為避免租金分配爭議之故，廖本賢等人始不再直接向承租人收取租金，改由承租人以向法院辦理清償提存之方式繳納租金，迄至105年3月1日止，廖本賢、廖本福因認共有人多有出售土地持份之情形，渠等已喪失共有人之授權，始未再向本院聲請領取提存金等情，亦堪認定。
　⒏依系爭123號等房屋之房屋稅稅籍證明書（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所示，系爭123號房屋之最長折舊年數為45年，系爭127、125號房屋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及系爭129號房屋之最長折舊年數為69年，堪認上開房屋建成在系爭930地號土地年代久遠。賴紅毛或被告賴坤田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始於55年1月5日（見本院卷五第287至308頁、卷四第569至573頁、卷八第351頁）。被告陳本志提出87年2月7日臺灣電力公司臺中區營業處書函記載，用電地址臺中市○○路000號之裝表供電年月為25年4月（見本院卷一第249頁）；及陳坤鎮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始於66年1月（見本院卷一第253、255頁、卷五第337至350頁）。徐金水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始於64年10月20日（見本院卷一第253、255頁、卷九43至63頁）；且廖學炳曾於59年12月10日催告徐金水等人，繳納重測前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即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租金，此有本院公證處59年12月18日認證書及催告書（見本院卷一第231至245頁）在卷可稽。廖林碧霞（即被告廖經國之母）、呂錫金（即被告廖經國之胞兄廖述煌之配偶）及被告廖經國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始於66年1月（見本院卷九第93至101頁）；且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承租人代表人廖繼培，即為被告廖經國之父親，被告廖經國之長子廖述煌曾於71年7月1日與廖學炳、廖學慶簽訂基地租賃契約書等情，此有戶籍謄本、前揭基地租賃契約書、租金調整通知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41頁、卷九第87至89、91、103至105頁）。又系爭管理委員會成立後，主任委員廖學時以公告地價調整，將增收租金差額為由，於86年12月20日通知陳平泉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257平方公尺之租金，及於86年8月20日、86年12月20日通知被告廖經國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104平方公尺之租金等情，亦有租金調整通知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41頁、卷七第375頁、卷九第91、213），可見系爭123號房屋於被告賴坤田之父親賴紅毛在世時；系爭125號房屋於被告徐坤銓之父親訴外人徐金水在世時；系爭127號房屋於被告被告廖經國之父親廖繼培在世時；及系爭129號房屋於被告陳本志之父親陳平泉、祖父陳坤鎮在世時，且於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即已存在，上開房屋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由來已久，再由被告賴坤田等人或其等父輩、祖輩曾經繳納租金，並取得廖學古或廖本賢以共有土地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名義出具之租金收據，顯見廖學古或廖本賢於擔任共有土地管理人或代表人時，亦承認上開房屋就系爭930地號土地存在基地租賃關係。從而，被告等人主張系爭123號等房屋係基於不定期之租地建屋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等情，應可採信。
　⒐原告雖主張被告等未舉證證明其等主張之租賃關係係於何時成立，導致原告無從攻防，正確適用當時之法令，亦未舉證證明系爭管理委員會係經全體共有人同意而成立，系爭管理委員會之合法性，及曾任代表人之廖學古、廖本賢、廖本福、廖學時等人是否係經合法選任，均有疑義，上開租約未得全體共有人同意，對其他共有人不生效力，違反修正前民法第820條共有物管理之規定云云。經查：
　⑴按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定有明文。共有土地之出租或出借，均為共有物管理行為，依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除契約另有訂定外，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為之，如共有人中之一人擅將共有土地出租或出借與他人，對其他共有人應不生效力，最高法院亦著有92年度台上字第1734號、85年度台上字第2139號、98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然衡以系爭123號等房屋租地建屋乙事，距今年代久遠，人物全非，遠年舊物，每難查考，致涉有證據遙遠或舉證困難之問題，當事人於此情形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主張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減輕其舉證責任，已如前述。苟當事人之一造依該方式提出相關之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可推知其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有提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以證明之。被告等已經具體主張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之全體共有人與各地上物所有權人，至少於64年間，已經存在基地租賃契約，難認原告對此部分無法攻擊防禦。而被告等提出上開證據，關於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與各地上物所有權人間，在廖學炳等4人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即訂有基地租賃契約乙節，已舉證至本院可達確信心證之程度，足以證明其等主張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乙事非虛。另參酌證人廖本賢、廖本福等人之前揭證述，可見其等並非代表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簽訂租賃契約，而係承認既有之不定期租賃關係，向各該地上物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租金，並將租金分配予土地共有人甚明。換言之，系爭930地號土地之不定期租賃關係，係成立於廖學古、廖本賢、廖本福、廖學時等人就任共有土地代表人或副代表人，及系爭管理委員會於86年成立之前，即便廖學古、廖本賢、廖本福、廖學時等人非經全體共有人一致決同意推選為共有土地代表人或副代表人，尚與在此之前已經存在之租賃關係，是否有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無涉。
　⑵依系爭930地號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所示（本院卷二第11至113頁），截至113年7月1日止，上開土地目前登記共有人共計195人，其中各有19名廖姓共有人尚未辦理繼承登記，其中18人之登記原因為總登記，登記日期為36年11月13日。再依930地號日治時期之土地臺帳、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所示，可知系爭930地號土地，舊土地番號為「大屯郡西屯庄西屯440番」，其最早資料記載於日治時期之土地臺帳，地目為建物敷地，第一行記載業主氏名為「共業」（指數人共有產業之意），第二行記載「事故」（即登記原因）為「管理」、業主氏名為「廖其虎」、第三行記載業主氏名為「數人管理」、第四行記載業主氏名為「共有」、 「昭和十年地租改正昭和十年四月十四日處分」，但無管理人之記載（見本院卷六第75、77頁）。又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關於系爭930地號土地甲區之記載：「順位番號：壹番；昭和18年（民國24年）7月8日登記為廖大亨外83名共有」（見本院卷六第77至79頁）；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及共有連名簿記載之共有人，亦均為廖姓共有人（見本院六第81至105頁）。另系爭930地號土地於67年7月29日重測登記前，編定地號為臺中市○○段000地號土地，並於67年8月21日，以逕為分割為原因，分割增加同段930-1、930-2地號土地，重測結果公告後，系爭930地號土地依原簿有效部分轉載之廖姓共有人共114人，其中登記日期為「36年11月13日」、登記原因為「總登記」之共有人之廖姓共有人共計85人（見本院卷六第187頁、第171、173、175、181、185、197、201、203、205、207、211、215、219、221、223、225、227、231、233、235、243、245、247、249、251、257、259、261、265頁），堪認系爭930地號土地於光復初期，乃至67年重測前，確實為廖氏家族所共有。依證人廖本賢等人前開證述，可推知「廖氏伙房」及由各親族推選之「12部代表」之存在由來已久，而系爭930地號等土地共有人數甚多，各共有人復為彼此血緣關係親近之廖氏家族成員，依當時社會常情及我國一般大家庭之家產管理方式，以共有土地為家族共業之財產，基於共有土地之管理及使用收益之目的，由各房父祖、家祖或最尊長主持管理使用，從中推選若干人為管理人或代表人組成「廖氏伙房」之組織，為全體土地所有人出租及管理系爭930地號土地，後續再由廖學炳、廖學古及84年被推選之廖本賢、廖本福，繼任共有土地代表人或管理人之權限，負責共有土地之管理、租賃事宜，承認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既有之租賃關係，向各地上物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租金，應與常情無違。又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並非長年未經共有人管理，且系爭123號等房屋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作為房屋基地，占用面積非小，倘非經共有人同意或承認租賃關係存在，歷任土地管理人或代表人應無長期未主張權利，容任本件房屋長期占用土地，並收取租金之理。土地共有人對於系爭123號等房屋已歷數十年未曾指摘無權占有，對於上開占有使用情形應非單純沉默，是綜合上開事證，依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判斷，應足認定系爭租賃契約係經系爭930地號土地原始共有人之同意，於全體共有人間即有效力。原告既未提出其他反證足以推翻前揭認定，其主張上開租約未得全體共有人同意，對其他共有人不生效力云云，仍不足採。
　⑶原告另以系爭64年合約書第5條約定：「其他土地共有人如欲收取租金或干涉乙方（即承租人）修理地上房屋甲方（即出租人）負責理楚，不得使乙方受有損害」等文字，可推知廖學炳等4人當時未得全體共有人之授權，為免日後爭議，始為此約定（見本院卷四第501頁），然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數眾多，其應有部分迭經數代繼承或出賣、贈與等原因轉讓後，縱認租賃關係依法對受讓人繼續存在，日後仍不無另起爭議之可能，故以書面文字約明其他土地共有人如欲收取租金或干涉承租人修理地上房屋，應由廖學炳等4人負責處理等情，尚屬合理，無從據此約定反推廖學炳等4人係未經全體共有人之授權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亦不足反證上開租約係未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⒑原告另主張縱認租地建屋關係存在，依租地建物之目的，探求雙方當事人之真意，應解為承租至建物不堪使用為止之不確定期限，且是否不堪使用，原則上應以承租當時所建房屋之通常使用為斷，以符合當事人之真意，依房屋稅籍資料所示，系爭129號-A、129號-B、129號-C房屋為土竹造、磚石造，已超過行政院財政部所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限表，木造房屋、磚造房屋之耐用年數10年、25年，若非刻意修補，原本建物早應已因通常使用自然耗損，而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不能因被告等一再維修而延續其租賃期間；又系爭123、125、127號房屋，雖為鋼筋混凝土造，亦係未經出租人同意改造或更新材質而變更使用年限，原告自得依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之規定，終止租約後，請求被告等人拆屋還地云云。惟查：
　⑴按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非因左列情形之一，出租人不得收回：一、契約年限屆滿時，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固有明文。又租地建屋契約，係以承租人使用其房屋為目的，非有相當之期限不能達其目的，故當事人雖未明定租賃之期限，依契約目的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仍應解為定有租至房屋不堪使用時為止之期限。是否不堪使用，原則上應以承租當時所建房屋之通常使用判斷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是否達不堪使用，應視房屋本身材質與結構，在長時間正常使用中，是否產生漸進之耗損毀壞，或是否因不可抗力造成自然毀壞，至不能為通常之使用之情，倘結構上發生可能危及人身及財產安全之虞，亦應認已不堪使用。　
　⑵依系爭64年合約書第4條之約定，乃約明「承租人如修理地上房屋，出租人不得藉機阻止，承租人如將地上房屋出售或轉承租他人，應即時告知甲方，更換承租人名義」。廖述煌於71年7月1日與廖學炳、廖學慶簽訂之基地租賃契約書第8條，亦有同一之約定（見本院卷九第87至89頁），再參酌系爭64年合約書第5條約定：「其他土地共有人如欲收取租金或干涉乙方（即承租人）修理地上房屋甲方（即出租人）負責理楚，不得使乙方受有損害」觀之，堪認承租人得就地上物為整修，且依其文義觀之，亦無限制承租人不得將地上物拆除重建。從而，依系爭123號等房屋之房屋稅籍資料所示，系爭123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5年，系爭125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系爭127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系爭129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69年，且各該房屋之折舊年數、建築構造、起課房屋稅之卡序不一，堪認該等房屋興建迄今應有增建、整修補強結構之情形，然以證人廖本賢等人最晚至104年，仍有繼續向原告等人收取租金，而未為反對之表示，而原告亦未舉證證明土地共有人等曾即時為反對意思，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足見系爭123號等房屋縱有增建或整修補強結構之情形，亦因出租人繼續收租而默示同意，雙方就包含增建部分之房屋，租賃關係自仍繼續存續。原告既未舉證證明依系爭123號等房屋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本件即無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所定年限屆滿得予收回之情形存在。是原告主張其得依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規定終止契約，請求拆屋還地云云，亦屬無據。
　⒒原告再主張被告陳本志於106年1月12日轉讓系爭129號-B部分房屋予被告徐坤銓，及於107年8月轉讓系爭129號-C部分房屋予追加被告江介楨，均未經出租人之同意，違反租賃契約之約定，原告得依土地法第103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租約後，請求拆屋還地云云。按租地建屋之契約，除當事人間有禁止轉讓房屋之特約外，應推定出租人於立約時，即已同意租賃權得隨建築物而移轉於他人，故承租人將房屋所有權讓與第三人時，應認其對於基地出租人仍有租賃關係存在 (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479號、48年台上字第227號判例參照) 。依系爭64年合約書第4條之約定：承租人如修理地上房屋，出租人不得藉機阻止，承租人如將地上房屋出售或轉承租他人，應即時告知甲方，更換承租人名義」，並未限制承租人不得將房屋出售或轉租他人，並有租賃權得隨建築物而移轉於他人之特別約定。又系爭64年合約書未約定，承租人若未通知出租人更換承租人名義，得為終止租賃契約之約定，由此情形觀之，承租人未依約通知出租人更換承租名義人，應僅涉及契約讓與通知及契約當事人之認定問題，原告主張終止租約，亦屬無據。況且，終止權之行使，依民法第263 條準用同法第258 條之規定，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該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此為終止權行使之不可分性。倘契約當事人有數人，而僅由一人或向一人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自難謂已生終止契約之效力（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294號、85年台上字第66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租賃契約當事人之雙方均有數人時，出租人如欲終止租約，自應由出租人之全體向承租人之全體為之，始生終止租約之效力，原告僅以其一人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於法不合，應不生終止之效力。
　⒓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89年5月5日修正前民法第425條亦有明定。是出租人於上開民法債編修正施行前，已與承租人訂立未經公證，租賃期限逾5年或未定期限之不動產租賃契約，並將不動產交由承租人占有中，嗣於該法修正施行後始將不動產所有權讓與他人者，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並保護民法債編修正前之既有秩序，以維護法律之安定性，當無適用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123號等房屋乃基於不定期租賃契約而建築於系爭930地號土地，被告等既已取得各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自得承繼該租賃關係，而與系爭930地號等土地所有權人成立不定期租賃關係。原告以買賣為原因取得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此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03頁），依前揭說明，系爭930地號土地之不定期租賃契約係於民法債編於89年5月5日修正施行前所成立，並無民法債權編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依修正前民法第425條規定，該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即原告仍繼續存在，而應受此不定期租賃契約所拘束。原告亦未證明於64年之前已成立之上開不定期租賃契約，業經合法終止，則被告等人主張其等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有租賃關係存在，自屬可採。被告等既係基於租賃之法律關係而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即非無權占有，原告主張被告等係無權占有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等將系爭123號等房屋拆除，並將上開房屋所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部分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均非可採。　
　㈤末按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土地法第104條規定甚明。租地建屋之房屋雖為違章建築，並無排除土地法第104條之適用（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154號判決參照）。又土地法第104條僅規定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並未限制承租人對於共有之基地必其共有人全部出售時始得主張優先購買之權。出租之共有基地共有人之一出售其應有部分時，基地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最高法院68年度第5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三）參照)。再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亦即出賣人與第三人間以買賣為原因而成立之移轉行為，對於優先購買權人不生效力，該第三人即不得以所有權人或出租人地位對優先購買權人有所主張，亦不因買受人買受基地後，已輾轉移轉所有權於第三人而有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8號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722號判決參照）。原告購入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其前手出賣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時，並未通知被告等優先購買，揆之前揭說明，原告亦不得以所有權人地位對被告主張權利。　
　㈥末按，在普通共同訴訟人相互間，利害關係雖各自獨立，惟事實之真偽僅應有一存在，於同一訴訟程序就同一事實，應作相同之認定，若在共同訴訟人間就同一事實，因各共同訴訟人有無舉證或曾否參與該證據資料或承認與否，而作相異之認定，為兩種不同之判斷，顯與民事訴訟應認定真實事實之本旨有違，故而在普通共同訴訟中亦應有主張共通原則及證據共通原則之適用，方屬合理，法院自可在不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之前提下，斟酌共同訴訟人之訴訟資料（包括共同訴訟人之陳述），作為裁判之基礎，以期發現真實並促進訴訟。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等拆除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地上物及返還土地，核為普通共同訴訟性質，而被告徐坤銓、陳本志主張經全體共有人共同推派代表人為全體共有人之代理人，與各承租人簽訂基地租賃契約，與被告賴坤田、廖經國、廖尤秀琴、追加被告江介楨等人提出系爭930地號土地為祭祀公業之財產，由土地管理人出租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答辯理由，並無牴觸，依上說明，本案被告徐坤銓、陳本志所為之抗辯，對被告賴坤田、廖經國、廖尤秀琴、追加被告江介楨仍有主張共通原則之適用，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等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本於基地租賃關係占有系爭土地，並非無權占有，且原告不得對被告等主張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等將系爭123號等房屋拆除，並將上開房屋所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部分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並證據調查之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孫藝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03號

原      告  家泰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維聖  

訴訟代理人  林更穎律師

複代理人    林孟儒律師

被      告  徐坤銓  

            陳本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魏光玄律師

被      告  賴坤田  

            廖經國  

            廖尤秀琴



追加被告兼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江介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

    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

    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

    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

    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

    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

    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求為：㈠被告1應將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40地號，下稱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3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2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5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被告3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7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㈣被告4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9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㈤被告5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9-1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原告先於民國113年4月26日具狀補正訴之聲明為：㈠被告賴坤田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3號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徐坤銓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5號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廖祿樹、廖潮森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7號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㈣被告陳本志、廖潮森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9、129-1號房屋（面積約6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見本院卷一第55至57頁），復於113年11月15日以民事變更聲明暨追加被告狀，依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28日興土測字0788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測量之結果，追加江介楨為被告，同時撤回對被告廖祿樹、廖潮森之起訴，及變更聲明如下述（見本院卷四第155至157頁）。經核原告於被告廖祿樹、廖潮森尚未為本案言詞辯論前，撤回對其2人之起訴，已生撤回效力，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原告追加被告江介楨部分，係本於系爭129號房屋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同一事實而為請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至原告依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變更被告等人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之面積及範圍，僅係補充或更正其事實上之陳述，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亦無不合，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為000000000000

    分之000000000000）。被告賴坤田為系爭123號房屋（稅籍

    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並以系爭123號房屋

    （柯尼卡照相館）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163平方公

    尺；被告徐坤銓為系爭125號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

    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思辰髪型設計），並以系爭125號房屋

    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86平方公尺；被告廖經國、

    廖尤秀琴為系爭127號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

    上處分權人（應有部份各1/2，化妝品店），並以系爭127號

    房屋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98平方公尺；系爭129號

    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區分為三戶，其中被告陳本

    志為系爭129號左側部分房屋（下稱系爭129號-A房屋）之事

    實上處分權人，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84平方公尺

    ；被告徐坤銓為系爭129號中間部分房屋（下稱系爭129號-B

    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1

    20平方公尺；追加被告江介楨為系爭129號右側部分房屋（

    下稱系爭129號-C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權占用系爭9

    30地號土地面積41平方公尺。被告等人侵害原告對系爭930

    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

    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等人拆除占用系爭930地號

    土地之建物，並返還所占用之系爭930地號土地予原告及其

    他全體共有人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賴坤田應將系爭123號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門牌123號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163

    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⒉被告徐坤銓應將系爭125號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門牌125號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86

    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⒊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應將系爭127號房屋，即坐落系爭930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7號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面積：98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

    共有人。

　⒋被告陳本志應將系爭129號-A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9號A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

    8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⒌被告徐坤銓應將系爭129號-B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9號B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

    120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

　⒍追加被告江介楨應將系爭129號-C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

    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9號C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

    積：41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

    人。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徐坤銓、陳本志則以：

　㈠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62

    筆共有基地」（下合稱系爭62筆共有基地），原為廖姓宗親

    家族（舊稱「港尾公」）所有，自日據時代（即民國初年）

    起，已開始將土地出租予承租人建築房屋使用。因該等共有

    人多達90名，當時按親疏及及住所距離分為12部，經全體共

    有人之共同決議，推派代表人為全體共有人之代理人，與各

    承租人簽訂「基地租賃契約」及按期收取租金交予12部代表

    人，再由各代表人分配予該部之各共有人。廖學炳等4人為

    出租人代表人，廖坤煌等人則為承租人代表人，於64年4月3

    日簽立「租賃合約書」（下稱系爭64年合約書），就先前業

    已存在之不定期租約，代理共有人與承租人為租賃細節之約

    定，相關租金收據亦有載明管理人、代收人、代表人或管理

    代表人為廖學炳（72年6月2日病故）、廖學古、廖本賢等人

    ，上開組織已運作數十年，未有其他共有人提出異議。

　㈡依系爭64年合約書及臺中市政府工務局87年11月9日會勘紀錄

    所載「提出水、電接用證明均為64年以前」等語，足證被告

    徐坤銓、陳本志祖輩即系爭125、129號房屋原始起造人，至

    少於64年間，已與系爭93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成立租賃契

    約，於系爭930地號土地合法建屋，並多次更新租賃契約，

    於租賃契約到期後，持續每年繳納租金，並已轉為不定期租

    賃關係：

　⒈系爭129號房屋，係由陳平泉之父即訴外人陳坤鎮向土地所有

    人廖姓宗親承租系爭930地號土地後建造，陳坤鎮、陳平泉

    死亡後，由被告陳本志繼承。系爭129號房屋至少於25年4月

    間已安裝電表，房屋稅起課年月為72年7月，折舊最高年數

    為43年，至少於29年間已存在（計算式：72年－43年＝29年）

    ，而為廖坤煌等人於64年4月3日簽立系爭64年合約書時所代

    表之承租人之一，並持續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租金迄今，

    並非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

　⒉被告徐坤銓自其父即訴外人徐金水取得系爭125號房屋。系爭

    125號房屋係由徐金水之養父即訴外人徐富，於民國9年（即

    大正9年），向廖姓宗親依分管契約推派之代表人廖大妹承

    租「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建築房屋，並簽訂租賃

    契約，約定每期給付租穀58公斤，或依給付時市價折付新臺

    幣作為租金，此有代表出租人廖學炳、廖學潤於59年12月18

    日向徐富之繼承人寄發之催告書為證，足可證明系爭125號

    房屋，至少於民國9年之前已經存在，而為廖坤煌等人於64

    年4月3日簽立系爭64年合約書時所代表之承租人之一。徐富

    於52年11月18日死亡，該催告書所述租賃範圍上之建物由徐

    金水等人共同繼承，徐金水於93年間死亡，再由被告徐坤銓

    繼承系爭125號房屋及租賃契約法律關係，並持續繳納土地

    租金迄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另系爭129號-B

    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係由陳平泉即被告陳本志之父，於10

    6年1月31日讓渡予被告徐坤銓，自應繼受系爭129號房屋對

    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租賃關係。

　㈢系爭62筆共有基地因繼承及出售等原因，共有人人數漸多，

    至廖姓家族第3代時，全體共有人於86年4月20日成立「臺中

    市○○區○○段000地號等9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管理委員會」（

    下稱系爭管理委員會），並訂立組織章程（被證15），共同

    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約定分管契約（即推選代表人與承租人

    簽訂契約及收取租金），共有人全體約定推選家族第三代成

    員廖學古為代表人，負責代理全體共有人分別與各承租戶處

    理租賃契約、收取租金等事宜，而被告徐坤銓、陳本志等2

    人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系爭125、129號房屋，均係於86年4

    月20日前已成立租賃契約，於系爭管理委員會成立後，由管

    理委員會代表人按原租賃契約內容，繼續與被告徐坤銓、陳

    本志等2人維持租賃關係及收取租金，且均無共有人所選派

    之代表人曾為終止租賃關係之意思表示，故此不定期租賃關

    係仍持續有效。

　㈣原告自原共有人買受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時，應已知悉

    各共有人間訂有分管契約，並與被告等2人間存有不定期租

    賃契約關係，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原告自應受分

    管契約之拘束，且原告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約為18.

    3％，並未逾應有部分2分之1，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之規定，

    亦無權終止該分管契約，及被告等人與全體共有人間之不定

    期租賃契約。又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

    前，各該出賣人均未依土地法第104條之規定，通知被告等

    人行使優先承買權，原告與各該出賣人間之買賣契約及所有

    權移轉登記行為，均不得對抗優先承買權人即被告等人，原

    告自不得以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對原告行使所有權返還請

    求及妨害除去請求權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賴坤田、廖經國、廖尤秀琴、追加被告江介楨則以：

　㈠廖姓家族所有系爭930地號土地等62筆共有土地，於明治38年

    （西元1904年，民國前7年）即有登記業主為公業廖廷鎬（

    第12世廖朝孔之長子，即大房）及廖廷𨯵（廖朝孔之次子，

    即二房），且同年已有登記管理人為19世廖其虎（廖大妹之

    大伯之長子）；大正6年，變更為廖大亨等7人管理，因大正

    11年（民國11年）第407號敕令第16條規定之限制，系爭930

    地號土地遭強制變更登記名義為廖大妹等數人共有。是系爭

    930地號土地本質上應屬祭祀公業之祀產，為廖家西屯火房

    所公同共有，並設有祭祀公業或管理組織及管理人，清末公

    業管理人為廖其虎，日治時期為廖大妹，廖姓家族於86年4

    月20日成立系爭管理委員會，亦係繼承原祭祀公業之財產及

    規約，關於管理人選任等規定，依祭祀公業之民事習慣及規

    約，僅須多數共有人（或推舉代表人）同意，未有人提出異

    議即可；而祭祀公業財產之管理，僅須多數人同意或管理人

    有權決定，而不適用民法第828條應得全體共有人同意之規

    定。

　㈡被告等均與系爭管理委員會十二大部派下員之祖先簽訂有租

    賃契約，嗣系爭930地號土地幾乎全部出租後，為統一訂定

    租金及便於管理，於54年間曾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各建物

    之占用位置及面積進行測量，並於64年4月3日由出租代表人

    與承租代表人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租賃契約之成立及承租

    人繳納租金之過程，均係一脈接續而來，系爭930地號土地

    全體土地共有人均應受該租約之拘束。又系爭930地號土地

    係於89年5月5日債編修正前出租予被告等人，應無適用修正

    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之規定，而有買賣不破租賃原則之適用

    ，原告買受系爭930地號土地，自應繼受租賃契約及系爭管

    理委員會之管理。

　㈢被告賴坤田等人對系爭930地號土地存在租賃契約依據：

　⒈被告賴坤田部分：

　　被告賴坤田之父親賴紅毛，於民國24年即在現址（臺中市○○

    區○○路000號）開設「景發寫真館」，於29年（昭和15年）9

    月13日向訴外人廖進伍購買開業之建物。廖進伍於27年（昭

    和13年）已向法院辦理建物所有權保存登記，賴紅毛於38年

    ，與基地共有人之一廖老番簽訂「建物地基賃貸契約書」，

    約定契約期間為「無限年度」，且承租人可在基地上「任意

    建設」，再由被告賴坤田於50年6月1日繼承家業改名為「永

    樂照相館」並經營至今。嗣系爭930地號土地共有人於86年4

    月20日成立系爭管理委員會，於86年8月20日對各承租人發

    出租金催收及要求調整租金，再於88年6月20日開會決議調

    整租金1％，並詢問與會之被告賴坤田是否同意以現有房屋狀

    態及面積繼續承租，經被告賴坤田簽名表示同意，可見被告

    賴坤田房屋擴建後之租約，亦為系爭管委員會管理人追認合

    法。

　⒉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部分：

　　系爭64年合約書之五位承租人代表人之一即訴外人廖繼培，及61年第1期至62年第1期之提存明細表所列之廖繼培，即為被告廖經國之父親，足認系爭127號房屋於64年之前已經存在，並由系爭管理委員會承繼先前之租賃契約關係而續為收取管理者，得為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以系爭127號房屋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占有權源，且自86年起迄今，均有向法院提存租金。

　⒊追加被告江介楨部分：　

　　系爭129號房屋稅籍資料折舊年數為67年，房屋結構為土塊

    造、二樓地板及屋頂為木造，可證明其房屋或於日據時代已

    經存在。被告陳本志之父陳平泉於107年間，將系爭129號-C

    房屋出售予追加被告江介楨，系爭129號-C對系爭930地號土

    地之占有權源，應同被告陳本志所有之系爭129號房屋。61

    年第1期至62年第1期之提存明細表（被證29）中所列之陳坤

    鎮，即為被告陳本志之先祖父，承租地號為舊地號440、441

    -2地號土地，新地號分別為系爭930地號土地及3022地號土

    地，總承租面積為116坪。系爭64年合約書、相關提存資料

    、86年12月20日催收租金函，同為被告陳本志、追加被告江

    介楨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占有權源，並有54年之實測平面

    圖、臺中市○○區○○○地○○○○○○號4載有「陳坤鎮」姓名、陳坤

    鎮、陳平泉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租金之收據、廖本福於102

    年11月8日製作陳本志之地租明細表、陳平泉於107年8月10

    日發給廖本福之存證信函等，可作為陳平泉當時繳納租金之

    證明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為系爭930地號土地共有人，被告等所有之系爭1

    23號等房屋，無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之正當權源，被告等

    應拆除上開房屋，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

    人乙節，此為被告等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

    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

    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

    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

    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為系爭930地號土

    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為000000000000分之000000000000；

    系爭123、125、127、129-A、129-B、129-C號等房屋分別坐

    落系爭930地號土地，占用面積各為163平方公尺、86平方公

    尺、98平方公尺、84平方公尺、120平方公尺、41平方公尺

    等情，此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03

    頁），並經本院會同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人員勘測屬實，

    製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307至347頁）及土

    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本院卷一第353頁）等在卷可考。又

    系爭123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賴坤田，系爭125

    號及129號-B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徐坤銓，系爭1

    27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系爭

    129號-A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陳本志，系爭129號

    -C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追加被告江介楨，及上開房屋

    確有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之事實，此為兩造均不爭執，並

    有陳平泉與被告徐坤銓簽訂之讓渡合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四第213至215頁），揆諸上開說明，被告等抗辯上開房屋

    ，占有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係有正當權源，自應由其等就

    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

    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

    任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

    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

    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

    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

    年舊事，每難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

    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

    實相符者，應認已盡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

    63號判決參照）。又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

    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而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

    及經驗法則；且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之真

    偽，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第3項、第282條規定即

    明。是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

    實與應證之要件事實間，依論理或經驗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

    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非必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

    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

    實而為綜合判斷，不得將各事實予以割裂觀察（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53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稽諸系爭123

    號等房屋之房屋稅稅籍證明書（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所示

    ，上開房屋各自之折舊年數、構造別雖有不一，並因房屋稅

    起課年月不同分列不同卡序，自興建迄今應有增建之情形，

    惟系爭123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5年，系爭125號房屋最長

    折舊年數為41年，系爭127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系

    爭129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69年，足認上開房屋存在迄今

    已久，上開房屋基於何原因占有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核

    屬遠年舊事而難以查考，舉證上顯較此類型之一般訴訟困難

    ，依前開說明，基於公平原則，允宜適度降低其證明度，審

    酌兩造所各自提出之證據資料，綜合全辯論意旨而為認定。

　㈢原告爭執系爭64年合約書等文書之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八第231至243頁）。經查：

　⒈按法院得命提出文書之原本；不從前項之命提出原本或不能

    提出者，法院依其自由心證斷定該文書繕本或影本之證據力

    ；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者，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53條第1、2項、第357條規定甚明

    。又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固應先證其真正，始有訴訟法上

    之形式證據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自明。然其證

    明真正之方式，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

    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而

    推認待證事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9

    6號判決意旨參照）；如係遠年舊物，另行舉證實有困難者

    ，法院非不得依經驗法則，並斟酌全辯論意旨，以判斷其真

    偽（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7號、85年度台上字第1837

    號、83年度台上字第22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等固未能提出系爭64年合約書、「臺中市○○區○○段000地

    號等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下稱系爭

    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推選土地共有代表人同意書（受

    推選人：廖學古）」（本院卷四第387至388頁）、「共有土

    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受推選人：代表人廖本賢、

    副代表人廖本福）」（本院卷一第197至213頁、卷五第319

    至321頁）、「90年1月14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土地臨時會

    會議紀錄」、「90年2月18日西屯火房共有基地各部負責人

    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215至221頁、卷五第111至116頁）

    、「86年4月20日西屯區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人第二次

    開會紀錄」（見本院卷七第181至183頁）、「86年10月16日

    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基地管理委員會成立通知書」（見本院

    卷五第73頁）、「86年12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

    陳平泉）」（本院卷七第375頁、卷九第213頁）、「86年8

    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廖經國）」（本院卷四第

    441頁）等文書之原本，然查：

　⑴依系爭64年合約書之形式觀之，其製作時間距今大約50年，

    其餘文書記載之製作時間則為86至90年間，距今大約24至28

    年，且多有包含系爭管理委員會或相關人員所執有之會議紀

    錄、推選代表人同意書等內部文書，被告等實難取得，則要

    求被告等以提出文書原本之方式，舉證證明該等文書之真正

    實有困難，揆諸上開說明，本院要非不得依經驗法則，並斟

    酌全辯論意旨，判斷該等文書之真偽。

　⑵依系爭64年合約書之形式觀之，係由甲方即訴外人廖學炳、

    廖學潤、廖學慶、廖學能等4人（下稱廖學炳等4人）為出租

    人代表（人），與乙方即訴外人廖進應、朱樹芳、廖繼培、

    廖坤煌、張依丙等5人（下稱廖進應等5人）為承租人（人）

    共同簽訂，分為6條記載，第1條約定59年第2期起至60年第2

    期止之租額給付標準，第2條約定61年第1期起至62年第1期

    止之租額給付標準，第3條復約定：「自陸貳年第貳期起土

    地租金依政府公告地價每坪壹仟元以下每年租金按公告地價

    百分之四計算租金。如公告地價每坪在壹仟元以上者，每年

    按公告地價百分之三計算租金」之給付標準，第4條、第5條

    、第6條分別約定地上物修繕、其他共有人之收租及干涉承

    租人地上物修繕由出租人代表負責理處，此有系爭64年合約

    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131至132頁）。而廖本賢曾於91

    年間，對訴外人廖述平等5人提起請求調整租金事件，依本

    院92年5月30日91年度簡上字第392號調整租金事件民事判決

    書之記載，系爭64年合約書之內容，核與廖述平等人於該案

    提出之合約書條款大致一致，且未據廖本賢爭執該合約書之

    形式上真正，及租賃契約未約定期限之事實，此有前揭判決

    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八第147至153頁）。綜合上情，堪認

    系爭64年合約書形式上應為真正。原告以朱樹芳之子即訴外

    人朱啟民時隔40餘年以後，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36

    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其無法確認系爭64年合約書之真正

    （見本院卷四第498頁），即否認其形式上之證據力，並非

    可採。　

　⑶廖學古曾任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共有土地代表人，於84

    年6月18日辭去代表人之職後，廖本賢、廖本福分別受推選

    為繼任之代表人、副代表人，依廖學古提供之舊有名冊，向

    各地上物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租金及分配事宜，

    及廖學時與其兄弟曾於86年間組織管理委員會，廖學時有於

    86年10月16日發函通知共有人會員大會於86年4月20日成立

    ，公布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及選任廖學時為主任委員，其後

    廖本賢於90年1月14日再次接任主任委員，會議紀錄記載廖

    本賢於90年1月14日接任時之討論事項均屬實，84年6月18日

    推選共有土地（基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系爭組織章程及

    管理規約、86年10月16日通知函、90年2月18日西屯火房共

    有基地各部負責人會議紀錄均為真正乙節，業據證人廖本賢

    、廖本福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385號、111年度重訴

    字第670號、113年度重訴字第173號、113年度重訴第36號拆

    屋還地等事件具結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五第167、173頁、卷

    七第119、169至171、154頁）。

　⑷依本院91年度簡上字第392號請求調整租金事件之判決書所載

    ，廖本賢於該案主張其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3

    8筆土地，於72年6月2日以前係推舉廖學炳為共有人之代表

    人，嗣廖學炳於72年6月2日病故，推舉廖學古為繼任該土地

    共有人之代表人，廖學古於84年6月18日辭去代表人之職後

    ，經共有人推舉廖本賢為該63筆土地（因分割增加筆數）之

    代表人乙節（見本院卷八第147至153頁），亦據證人廖本賢

    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述明確

    （見本院卷七第135至136頁）。

　⑸另訴外人廖學思於89年間提起請求拆屋還地之訴，廖學思於

    該案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年度上字第468號）9

    0年5月24日準備程序期日到庭陳稱：伊受全體共有人推舉為

    全部62筆土地之管理人，90年1月18日書狀所附「共有人第

    二次開會紀錄」」可見伊是管理人等語（見本院卷八第87頁

    ），及廖學思委任訴訟代理人於90年6月21日提出之民事答

    辯㈡狀所附之證據，包含86年10月16日共有人管理大會於86

    年4月20日成立之通知書、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基地管理委

    員會（主任委員：廖學時）之名義寄發之86年12月20日租金

    調整通知書（收件人：廖林金盆）、共有基地移交清冊、共

    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等（見本院卷八第89至117頁），

    並陳稱廖學時為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土地管理委員會

    之主任委員，其於86年10月16日、87年10月26日有通知各共

    有人及承租人共有基地管理事宜，及各承租人積欠之租金等

    語（見本院卷八第90頁）。再參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

    年度上字第468號民事判決書所載：「依被上訴人（廖學思

    ）所提出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台中市○○區○○段○○○地

    號等六十二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第四條、

    第五條之規定：『本會以十二部全體共有持分者為本會會員

    最高機構。』、『本會會員擔任公職者，必具產權在500/1800

    00以上者… 未達上開產權者，得湊足合併取得同意書者，不

    在此限。」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17至130頁、卷八第29至32

    頁），核與卷附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見本院卷四第375至3

    81頁）之內容一致。

　⑹是以，廖學古、廖本賢及廖學時曾受包含系爭930地號等共有

    土地之共有人，推選或選任為共有土地代表人之事實，綜合

    以上相關事證情節，依一般論理及經驗法則，堪認上開文書

    應具形式上之證據力，原告空言爭執，自無可採。

　⒊租金收據等原本部分：

　⑴被告陳本志已提出87年2月7日臺灣電力公司臺中區營業處書

    函、房屋稅籍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249、251頁）、「86年

    12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陳平泉）」、「86年12

    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廖經國）」（見本院卷九

    第91、213頁）等文書原本，經本院當庭核對均與影本相符

    （見本院卷一第249、251頁、卷八第21頁、卷九第260頁）

    ，堪認該等文書形式上為真正無訛。

　⑵被告陳本志等人提出本院59年12月18日認證書及催告書（見

    本院一第231至245頁）、陳坤鎮及陳平泉繳納租金收據等（

    見本院卷一第253至255頁、卷五第337至350頁）、徐金水繳

    納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九第43至63頁）、賴紅毛及賴坤田繳

    納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五第287至308頁、卷四第569至573頁

    、卷八第351頁）、廖述煌於71年7月1日與廖學炳、廖學慶

    簽訂之基地租賃契約書（見本院卷九第87至89頁）、訴外人

    廖林碧霞（即被告廖經國之母）、訴外人呂錫金（即被告廖

    經國之胞兄訴外人廖述煌之配偶）及被告廖經國繳納租金收

    據（見本院卷九第93至101頁），經本院當庭核對均與影本

    相符，且原本紙質泛黃、單薄，可見應為年代久遠之物，此

    經本院勘驗明確（見本院卷九第21至22、259至260頁），再

    綜合本院91年度簡上字第392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

    年度上字第468號民事判決書，及廖本賢、廖本福等人之證

    述，堪認原告等提出之上開私文書核屬真實，並非臨訟杜撰

    而為，依經驗法則應可認上開文書為真正。

　㈣被告等抗辯基於不定期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為有理由：

　⒈按租賃契約之成立，祇須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無論其為明

    示或默示，其契約即為成立，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最高法

    院80年度台上字第78號裁判意旨參照）。土地法有關租地建

    屋之規定，係因城市地方人口集中，其建築房屋基地之需求

    殷切，為防止土地投機，並保護基地承租人之利益而設，無

    論係租地後自建房屋，或承受前手之房屋後始租用該基地，

    皆應解為租地建屋契約，方符立法意旨（最高法院74年台上

    字第2562號判例意旨參照）。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雖不能向

    地政機關辦理登記，但並非不得為交易、讓與之標的，而未

    辦保存登記建物之房屋於建造完成後，始由房屋受讓人逕向

    土地所有人租用該基地，仍無礙租地建屋之本質（最高法院

    91年度臺上字第2154號判決參照）。是以在他人土地上有房

    屋為目的而租用基地者，無論係租地後自建房屋，或承受前

    手之房屋後始租用該基地，皆應解為基地租賃契約（最高法

    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4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租用建築房

    屋之基地，非因左列情形之一，出租人不得收回：一、契約

    年限屆滿時，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定有明文。土地法為民法

    之特別法，土地法規定，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非有土地法

    第103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出租人不得收回（最高法院86

    年度台上字第2258號判決參照）。租地建屋契約，係以承租

    人使用其房屋為目的，非有相當之期限不能達其目的，故當

    事人雖未明定租賃之期限，依契約目的探求當事人之真意，

    仍應解為定有租至房屋不堪使用時為止之期限。是否不堪使

    用，原則上應以承租當時所建房屋之通常使用判斷之（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租賃期限屆

    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

    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1條著有

    規定。承租人於原始建物不堪使用之訂約年限屆至後，於該

    租賃土地上重建房屋，而出租人未即為反對，並於房屋改建

    後繼續收取租金，自可謂承租人、出租人於房屋改建後視為

    以不定期限繼續租賃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97

    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7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廖學炳等4人為甲方出租人代表（人），廖進應等5人即本院6

    2年度存字第1346號提存租金代表人為乙方承租人代表（人

    ），依甲、乙雙方於64年3月9日座談會所同意之承租條件，

    於64年4月3日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共分為6條記載，第1條

    約定乙方分別承租甲方共有土地，租金同意每年分二期給付

    ，自59年第2期起至60年第2期止，租額按乙方以本院60年度

    存字第1346號提存之租額給付，由乙方向法院聲請取回後給

    付甲方。第2條、第3條分別約定61年第1期起至62年第1期止

    、62年第2期起之租額給付標準，第4條至第6條分別約定出

    租人不得阻止承租人修繕地上物，其他共有人如欲收租或干

    涉承租人修繕地上物，由出租人代表負責處理等情，此有系

    爭64年合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131頁）。佐以廖學

    時於86年間，召集土地共有人於84年4月20日開會推選管理

    委員會之代表人，並制訂通過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時

    ，會議紀錄之決議事項明載「……聘請律師積極進行現時數匹

    違章大樓之追訴，各租約的繼約及租金之合理化問題。（40

    年來及現時租金為公告地價之3％，而共有人應付之地價稅為

    3％-3.5％，合理租金應為8％……」等語（見本院卷五第73頁、

    卷七第181至183頁），堪認系爭管理委員會於86年間成立時

    ，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臺中市西屯區西屯段等62筆

    共有土地之共有人，已有收取租金長達40年載，應可證明該

    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與各地上物所有權人間，在簽訂系爭64

    年合約書之前即訂有基地租賃契約，是廖學炳等4人於64年

    間，僅係就先前業已存在於土地共有人即出租人與承租人間

    之未定期限租賃契約，代表共有人與承租人為租賃細節之約

    定，應堪認定。

　⒊廖學古於原代表人廖學炳於72年6月2日病故後，受推選為繼

    任之土地共有代表人，授權其處理包含系爭930地號等共有

    土地38筆（包含分割所生部分）共有建地、田地、墓地之出

    租、租金收配及土地改良等一切行為，及廖本賢、廖本福於

    原代表人廖學古於84年6月18日辭職後，分別推選為繼任之

    土地共有代表人、副代表人，授權其處理包含系爭930地號

    等共有土地63筆（包含分割所生部分）之出租、出售、租金

    收配及土地改良等一切行為等情，此有推選土地共有人代表

    同意書、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本院卷一第

    197至213頁、卷四第387至388頁、卷五第319至321頁）等在

    卷可參。另「西屯區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

    管理委員會」即系爭管理委員會係於86年4月20日成立，依

    系爭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第1、2、4、6、7、12、13、16條

    之規定，系爭管理委員會係以「十二部全體共有持份者」為

    最高機構，由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業經公證之全體會員

    及合法繼承人組織而成，由「會員大會」推選代表委員10人

    ，及由十二部各推選1至2人組織代表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設置正、副主任委員各1人，由正主任委員

    對代表本會，廖學時曾受推選為主任委員，並於86年8月20

    日、86年12月20日發文通知被告廖經國、陳平泉（被告陳本

    志之父），因公告地價調整，將增收其等承租系爭930地號

    土地之租金差額等情，亦有86年4月20日西屯區西屯段930地

    號等62筆共有人第二次開會紀錄（見本院卷七第181至183頁

    ）、86年10月16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基地管理委員會成立

    通知書（見本院卷五第73頁）、系爭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

    見本院卷四第375至381頁、卷八第29至32頁）、通知書（見

    本院卷四第441頁、卷七第375頁）等在卷可參。

　⒋證人廖本賢於本院另案11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拆屋還地等事

    件證稱：廖學炳為廖學古之前一任代表人，我是接替上一任

    代表人廖學古的工作，「廖氏伙房」是我接任管理人後才聽

    過的，當時有一個名冊交給我，我照名冊去收租金，沒有簽

    過新的租約，86年間開始就有人在賣土地持份，有人就說不

    要收租金，有的租金我們不收，有人說要去法院提存租金，

    不要讓我們收，我沒有看過土地登記謄本，我是依據我當代

    表人時留下的資料把租金分給共有人，分給對土地有持份的

    人等語 （見本院卷五第167至172頁）；於本院另案113年度

    重訴字第173號、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管理委

    員會」是從「廖氏伙房」演變而來之同一組織，火房主要是

    收租金，「12部」的組織是從廖氏祖先開始繼承下來，各部

    有各部的代表人，收完租金後，分配給12部的代表人，代表

    人再分配那一部的成員，這樣的組織應該在50年代就有，我

    任內沒有聽過有人對這個組織有提過異議（見本院卷七第11

    5至117頁）；我繼承上面教下來的方法收租金，交給我以前

    很早就有收租金，收取租金後發給共有人，房屋從日治時代

    就有，我基於「84年共有土地（基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

    推選為代表而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系爭組爭章程及管理規約

    第6條所載之「12部」，是從日本時代就這樣，早就有了等

    語（見本院卷七第134至135頁、154至155頁）。

　⒌證人廖本福於本院另案11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拆屋還地等事

    件證稱：系爭930地號等62或63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管理委員

    會是廖學時跟他哥哥於86年左右出來弄的，共有土地（墓地

    ）推選代表人同意書提及之「大會」不是廖學時組織的管理

    委員會，這個「大會」是由12部代表大家說好推選出來，12

    部代表很久以前就有了，「廖氏伙房」跟12部代表一樣，我

    們的公戶就是西屯廖家伙房基金，廖學古卸任以後，由廖本

    賢出任代表去收錢，86年至104年間，我跟廖本賢有到法院

    領取共有土地的租金，有領出來發給共有人，之後原始共有

    人大部分都已經出售，我們失去授權，105年之後就沒有再

    領，86年開始有人用提存方式繳納租金，是因為有爭執，有

    人交錢，有人不交錢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73至175頁）；於

    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173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12

    部」一開始都是廖氏宗親，因為一開始有90幾個共有人，按

    照親疏及住所距離，分12個代表人去發租金，共有土地出租

    出去，租金會分給12部代表人，代表人再給他自己部的共有

    人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21至122頁）。

　⒍證人廖本慶於本院另案111年度訴字第3137號拆屋還地等事件

    證稱：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的組織全名是「

    廖氏伙房」，當時推選廖本賢、廖本福為代表，由他們為代

    表收取租金再分給各房的人；「廖氏伙房」是一個組織，廖

    大妹、廖老番都是廖氏伙房的人，當時負責管理廖氏伙房共

    有土地之人（見本院卷五第207至208頁）；於本院另案111

    年度重訴字第670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12部代表是以親

    近的兄弟算作一部，是上一輩人留下來的，租金是用早期公

    告地價1000元以下4％，1000元以上4％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五

    第177至178頁）。

　⒎依上各節參互以觀，並參酌本院提存所113年7月11日中院平

    存字第1130053421號函及所附提存事件關係人明細資料、領

    取取回案號資料（見本院卷四第69至118頁）、被告等人提

    出87、89、100、105、111至113年度提存書等（見本院卷一

    第143至194頁），足認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臺中市

    西屯區西屯段等多筆土地，原均為廖氏家族之共有人所有，

    因共有人數甚多，按親疏遠近及住所距離將各共有人分為12

    部，由各部各自推派「12部代表」之存在由來已久，且早於

    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已有向各地上物所有人或事實上

    處分權人收取租金，再分配予各共有人之情，嗣於64年間，

    由廖學炳等4人作為代表人，就先前業已存在於土地共有人

    即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未定期限租賃契約，代理共有人與承

    租人為租賃細節之約定。又「廖氏伙房」為86年間成立之系

    爭管理委員會之前身，以推派代表人或管理人之方式，負責

    土地管理及租賃事宜，向承租人即各地上物所有人或事實上

    處分權人收取租金後，將租金交予12部之各個代表，由12部

    代表分配予各土地共有人；原代表人廖學炳於72年6月2日病

    故後，廖學古受推選為共有土地之代表人，至84年6月18日

    辭去代表人之職，另經前揭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

    意書所載之土地共有人，同意推舉廖本賢繼任為共有土地代

    表人，廖本福為副代表人，並授權廖本賢、廖本福處理出租

    、出售、接洽處理租金之收配及土地改良等一切行為，廖本

    賢、廖本福及廖本慶等人，亦依循上一任代表人廖學古所提

    供之名冊，承認各地上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與土

    地所有權人間有不定期租賃契約之存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

    後，承襲既有之方式，將租金交予12部之各個代表後，由12

    部代表分配予各土地共有人，其代理權限代代相承，並逐漸

    規模組織化，惟自86年間起，因部分共有人陸續出售土地持

    份，表示不再繼續收取租金，或因部分地上物之所有人或事

    實上處分權人因使用面積與租金數額問題，或為避免租金分

    配爭議之故，廖本賢等人始不再直接向承租人收取租金，改

    由承租人以向法院辦理清償提存之方式繳納租金，迄至105

    年3月1日止，廖本賢、廖本福因認共有人多有出售土地持份

    之情形，渠等已喪失共有人之授權，始未再向本院聲請領取

    提存金等情，亦堪認定。

　⒏依系爭123號等房屋之房屋稅稅籍證明書（本院卷一第37至41

    頁）所示，系爭123號房屋之最長折舊年數為45年，系爭127

    、125號房屋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及系爭129號房屋之最

    長折舊年數為69年，堪認上開房屋建成在系爭930地號土地

    年代久遠。賴紅毛或被告賴坤田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始

    於55年1月5日（見本院卷五第287至308頁、卷四第569至573

    頁、卷八第351頁）。被告陳本志提出87年2月7日臺灣電力

    公司臺中區營業處書函記載，用電地址臺中市○○路000號之

    裝表供電年月為25年4月（見本院卷一第249頁）；及陳坤鎮

    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始於66年1月（見本院卷一第253、

    255頁、卷五第337至350頁）。徐金水繳納租金收據，最早

    日期始於64年10月20日（見本院卷一第253、255頁、卷九43

    至63頁）；且廖學炳曾於59年12月10日催告徐金水等人，繳

    納重測前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即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租金

    ，此有本院公證處59年12月18日認證書及催告書（見本院卷

    一第231至245頁）在卷可稽。廖林碧霞（即被告廖經國之母

    ）、呂錫金（即被告廖經國之胞兄廖述煌之配偶）及被告廖

    經國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始於66年1月（見本院卷九第9

    3至101頁）；且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承租人代表人廖繼培

    ，即為被告廖經國之父親，被告廖經國之長子廖述煌曾於71

    年7月1日與廖學炳、廖學慶簽訂基地租賃契約書等情，此有

    戶籍謄本、前揭基地租賃契約書、租金調整通知書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四第441頁、卷九第87至89、91、103至105頁）

    。又系爭管理委員會成立後，主任委員廖學時以公告地價調

    整，將增收租金差額為由，於86年12月20日通知陳平泉繳納

    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257平方公尺之租金，及於86年8月2

    0日、86年12月20日通知被告廖經國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

    面積104平方公尺之租金等情，亦有租金調整通知書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四第441頁、卷七第375頁、卷九第91、213）

    ，可見系爭123號房屋於被告賴坤田之父親賴紅毛在世時；

    系爭125號房屋於被告徐坤銓之父親訴外人徐金水在世時；

    系爭127號房屋於被告被告廖經國之父親廖繼培在世時；及

    系爭129號房屋於被告陳本志之父親陳平泉、祖父陳坤鎮在

    世時，且於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即已存在，上開房屋占

    有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由來已久，再由被告賴坤田等人或其

    等父輩、祖輩曾經繳納租金，並取得廖學古或廖本賢以共有

    土地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名義出具之租金收據，顯見廖學古或

    廖本賢於擔任共有土地管理人或代表人時，亦承認上開房屋

    就系爭930地號土地存在基地租賃關係。從而，被告等人主

    張系爭123號等房屋係基於不定期之租地建屋租賃關係，有

    權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等情，應可採信。

　⒐原告雖主張被告等未舉證證明其等主張之租賃關係係於何時

    成立，導致原告無從攻防，正確適用當時之法令，亦未舉證

    證明系爭管理委員會係經全體共有人同意而成立，系爭管理

    委員會之合法性，及曾任代表人之廖學古、廖本賢、廖本福

    、廖學時等人是否係經合法選任，均有疑義，上開租約未得

    全體共有人同意，對其他共有人不生效力，違反修正前民法

    第820條共有物管理之規定云云。經查：

　⑴按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修正前

    民法第820條第1項定有明文。共有土地之出租或出借，均為

    共有物管理行為，依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除契約

    另有訂定外，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為之，如共有人中之一人

    擅將共有土地出租或出借與他人，對其他共有人應不生效力

    ，最高法院亦著有92年度台上字第1734號、85年度台上字第

    2139號、98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然衡以

    系爭123號等房屋租地建屋乙事，距今年代久遠，人物全非

    ，遠年舊物，每難查考，致涉有證據遙遠或舉證困難之問題

    ，當事人於此情形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主張

    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減輕其舉證責任，已如前述。苟當事

    人之一造依該方式提出相關之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可推知

    其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有提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

    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以證明之。被告等已經具體主張

    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之全體共有人與各地上物所有權人

    ，至少於64年間，已經存在基地租賃契約，難認原告對此部

    分無法攻擊防禦。而被告等提出上開證據，關於系爭930地

    號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與各地上物所有權人間，在廖學炳等

    4人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即訂有基地租賃契約乙節，

    已舉證至本院可達確信心證之程度，足以證明其等主張就系

    爭930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乙事非虛。另參酌證人廖

    本賢、廖本福等人之前揭證述，可見其等並非代表系爭930

    地號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簽訂租賃契約，而係承認既有之不

    定期租賃關係，向各該地上物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

    租金，並將租金分配予土地共有人甚明。換言之，系爭930

    地號土地之不定期租賃關係，係成立於廖學古、廖本賢、廖

    本福、廖學時等人就任共有土地代表人或副代表人，及系爭

    管理委員會於86年成立之前，即便廖學古、廖本賢、廖本福

    、廖學時等人非經全體共有人一致決同意推選為共有土地代

    表人或副代表人，尚與在此之前已經存在之租賃關係，是否

    有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無涉。

　⑵依系爭930地號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所示（本院卷二第11至11

    3頁），截至113年7月1日止，上開土地目前登記共有人共計

    195人，其中各有19名廖姓共有人尚未辦理繼承登記，其中1

    8人之登記原因為總登記，登記日期為36年11月13日。再依9

    30地號日治時期之土地臺帳、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所示，可

    知系爭930地號土地，舊土地番號為「大屯郡西屯庄西屯440

    番」，其最早資料記載於日治時期之土地臺帳，地目為建物

    敷地，第一行記載業主氏名為「共業」（指數人共有產業之

    意），第二行記載「事故」（即登記原因）為「管理」、業

    主氏名為「廖其虎」、第三行記載業主氏名為「數人管理」

    、第四行記載業主氏名為「共有」、 「昭和十年地租改正

    昭和十年四月十四日處分」，但無管理人之記載（見本院卷

    六第75、77頁）。又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關於系爭930地號

    土地甲區之記載：「順位番號：壹番；昭和18年（民國24年

    ）7月8日登記為廖大亨外83名共有」（見本院卷六第77至79

    頁）；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及共有連名簿記載之共有人，亦均

    為廖姓共有人（見本院六第81至105頁）。另系爭930地號土

    地於67年7月29日重測登記前，編定地號為臺中市○○段000地

    號土地，並於67年8月21日，以逕為分割為原因，分割增加

    同段930-1、930-2地號土地，重測結果公告後，系爭930地

    號土地依原簿有效部分轉載之廖姓共有人共114人，其中登

    記日期為「36年11月13日」、登記原因為「總登記」之共有

    人之廖姓共有人共計85人（見本院卷六第187頁、第171、17

    3、175、181、185、197、201、203、205、207、211、215

    、219、221、223、225、227、231、233、235、243、245、

    247、249、251、257、259、261、265頁），堪認系爭930地

    號土地於光復初期，乃至67年重測前，確實為廖氏家族所共

    有。依證人廖本賢等人前開證述，可推知「廖氏伙房」及由

    各親族推選之「12部代表」之存在由來已久，而系爭930地

    號等土地共有人數甚多，各共有人復為彼此血緣關係親近之

    廖氏家族成員，依當時社會常情及我國一般大家庭之家產管

    理方式，以共有土地為家族共業之財產，基於共有土地之管

    理及使用收益之目的，由各房父祖、家祖或最尊長主持管理

    使用，從中推選若干人為管理人或代表人組成「廖氏伙房」

    之組織，為全體土地所有人出租及管理系爭930地號土地，

    後續再由廖學炳、廖學古及84年被推選之廖本賢、廖本福，

    繼任共有土地代表人或管理人之權限，負責共有土地之管理

    、租賃事宜，承認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既有之租賃關係

    ，向各地上物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租金，應與常

    情無違。又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並非長年未經共有人管

    理，且系爭123號等房屋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作為房屋基地

    ，占用面積非小，倘非經共有人同意或承認租賃關係存在，

    歷任土地管理人或代表人應無長期未主張權利，容任本件房

    屋長期占用土地，並收取租金之理。土地共有人對於系爭12

    3號等房屋已歷數十年未曾指摘無權占有，對於上開占有使

    用情形應非單純沉默，是綜合上開事證，依一般經驗及論理

    法則判斷，應足認定系爭租賃契約係經系爭930地號土地原

    始共有人之同意，於全體共有人間即有效力。原告既未提出

    其他反證足以推翻前揭認定，其主張上開租約未得全體共有

    人同意，對其他共有人不生效力云云，仍不足採。

　⑶原告另以系爭64年合約書第5條約定：「其他土地共有人如欲

    收取租金或干涉乙方（即承租人）修理地上房屋甲方（即出

    租人）負責理楚，不得使乙方受有損害」等文字，可推知廖

    學炳等4人當時未得全體共有人之授權，為免日後爭議，始

    為此約定（見本院卷四第501頁），然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共

    有人數眾多，其應有部分迭經數代繼承或出賣、贈與等原因

    轉讓後，縱認租賃關係依法對受讓人繼續存在，日後仍不無

    另起爭議之可能，故以書面文字約明其他土地共有人如欲收

    取租金或干涉承租人修理地上房屋，應由廖學炳等4人負責

    處理等情，尚屬合理，無從據此約定反推廖學炳等4人係未

    經全體共有人之授權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亦不足反證上開

    租約係未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⒑原告另主張縱認租地建屋關係存在，依租地建物之目的，探

    求雙方當事人之真意，應解為承租至建物不堪使用為止之不

    確定期限，且是否不堪使用，原則上應以承租當時所建房屋

    之通常使用為斷，以符合當事人之真意，依房屋稅籍資料所

    示，系爭129號-A、129號-B、129號-C房屋為土竹造、磚石

    造，已超過行政院財政部所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限表，木

    造房屋、磚造房屋之耐用年數10年、25年，若非刻意修補，

    原本建物早應已因通常使用自然耗損，而已達不堪使用之程

    度，不能因被告等一再維修而延續其租賃期間；又系爭123

    、125、127號房屋，雖為鋼筋混凝土造，亦係未經出租人同

    意改造或更新材質而變更使用年限，原告自得依土地法第10

    3條第1款之規定，終止租約後，請求被告等人拆屋還地云云

    。惟查：

　⑴按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非因左列情形之一，出租人不得收

    回：一、契約年限屆滿時，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固有明文。

    又租地建屋契約，係以承租人使用其房屋為目的，非有相當

    之期限不能達其目的，故當事人雖未明定租賃之期限，依契

    約目的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仍應解為定有租至房屋不堪使用

    時為止之期限。是否不堪使用，原則上應以承租當時所建房

    屋之通常使用判斷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號判決

    意旨參照）。準此，是否達不堪使用，應視房屋本身材質與

    結構，在長時間正常使用中，是否產生漸進之耗損毀壞，或

    是否因不可抗力造成自然毀壞，至不能為通常之使用之情，

    倘結構上發生可能危及人身及財產安全之虞，亦應認已不堪

    使用。　

　⑵依系爭64年合約書第4條之約定，乃約明「承租人如修理地上

    房屋，出租人不得藉機阻止，承租人如將地上房屋出售或轉

    承租他人，應即時告知甲方，更換承租人名義」。廖述煌於

    71年7月1日與廖學炳、廖學慶簽訂之基地租賃契約書第8條

    ，亦有同一之約定（見本院卷九第87至89頁），再參酌系爭

    64年合約書第5條約定：「其他土地共有人如欲收取租金或

    干涉乙方（即承租人）修理地上房屋甲方（即出租人）負責

    理楚，不得使乙方受有損害」觀之，堪認承租人得就地上物

    為整修，且依其文義觀之，亦無限制承租人不得將地上物拆

    除重建。從而，依系爭123號等房屋之房屋稅籍資料所示，

    系爭123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5年，系爭125號房屋最長折

    舊年數為41年，系爭127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系爭1

    29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69年，且各該房屋之折舊年數、建

    築構造、起課房屋稅之卡序不一，堪認該等房屋興建迄今應

    有增建、整修補強結構之情形，然以證人廖本賢等人最晚至

    104年，仍有繼續向原告等人收取租金，而未為反對之表示

    ，而原告亦未舉證證明土地共有人等曾即時為反對意思，揆

    諸前揭判決意旨，足見系爭123號等房屋縱有增建或整修補

    強結構之情形，亦因出租人繼續收租而默示同意，雙方就包

    含增建部分之房屋，租賃關係自仍繼續存續。原告既未舉證

    證明依系爭123號等房屋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本件即無土

    地法第103條第1款所定年限屆滿得予收回之情形存在。是原

    告主張其得依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規定終止契約，請求拆屋

    還地云云，亦屬無據。

　⒒原告再主張被告陳本志於106年1月12日轉讓系爭129號-B部分

    房屋予被告徐坤銓，及於107年8月轉讓系爭129號-C部分房

    屋予追加被告江介楨，均未經出租人之同意，違反租賃契約

    之約定，原告得依土地法第103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租約後，

    請求拆屋還地云云。按租地建屋之契約，除當事人間有禁止

    轉讓房屋之特約外，應推定出租人於立約時，即已同意租賃

    權得隨建築物而移轉於他人，故承租人將房屋所有權讓與第

    三人時，應認其對於基地出租人仍有租賃關係存在 (最高法

    院43年台上字第479號、48年台上字第227號判例參照) 。依

    系爭64年合約書第4條之約定：承租人如修理地上房屋，出

    租人不得藉機阻止，承租人如將地上房屋出售或轉承租他人

    ，應即時告知甲方，更換承租人名義」，並未限制承租人不

    得將房屋出售或轉租他人，並有租賃權得隨建築物而移轉於

    他人之特別約定。又系爭64年合約書未約定，承租人若未通

    知出租人更換承租人名義，得為終止租賃契約之約定，由此

    情形觀之，承租人未依約通知出租人更換承租名義人，應僅

    涉及契約讓與通知及契約當事人之認定問題，原告主張終止

    租約，亦屬無據。況且，終止權之行使，依民法第263 條準

    用同法第258 條之規定，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該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

    其全體為之，此為終止權行使之不可分性。倘契約當事人有

    數人，而僅由一人或向一人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自難謂

    已生終止契約之效力（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294號、85年

    台上字第66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租賃契約當事人之雙方

    均有數人時，出租人如欲終止租約，自應由出租人之全體向

    承租人之全體為之，始生終止租約之效力，原告僅以其一人

    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於法不合，應不生終止之效力。

　⒓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

    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89年5月5日修正前民法

    第425條亦有明定。是出租人於上開民法債編修正施行前，

    已與承租人訂立未經公證，租賃期限逾5年或未定期限之不

    動產租賃契約，並將不動產交由承租人占有中，嗣於該法修

    正施行後始將不動產所有權讓與他人者，基於法律不溯及既

    往原則，並保護民法債編修正前之既有秩序，以維護法律之

    安定性，當無適用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

    爭123號等房屋乃基於不定期租賃契約而建築於系爭930地號

    土地，被告等既已取得各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自得承繼

    該租賃關係，而與系爭930地號等土地所有權人成立不定期

    租賃關係。原告以買賣為原因取得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

    分，此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03頁

    ），依前揭說明，系爭930地號土地之不定期租賃契約係於

    民法債編於89年5月5日修正施行前所成立，並無民法債權編

    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依修正前民法第425

    條規定，該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即原告仍繼續存在，而應受

    此不定期租賃契約所拘束。原告亦未證明於64年之前已成立

    之上開不定期租賃契約，業經合法終止，則被告等人主張其

    等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有租賃關係存在，自屬可採。被告等

    既係基於租賃之法律關係而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即非無

    權占有，原告主張被告等係無權占有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等將系爭1

    23號等房屋拆除，並將上開房屋所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部

    分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均非可採。　

　㈤末按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土地

    法第104條規定甚明。租地建屋之房屋雖為違章建築，並無

    排除土地法第104條之適用（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154

    號判決參照）。又土地法第104條僅規定基地出賣時，承租

    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並未限制承租人對於共有之

    基地必其共有人全部出售時始得主張優先購買之權。出租之

    共有基地共有人之一出售其應有部分時，基地承租人有依同

    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最高法院68年度第5次民事庭庭推總會

    議決議（三）參照)。再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

    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亦即

    出賣人與第三人間以買賣為原因而成立之移轉行為，對於優

    先購買權人不生效力，該第三人即不得以所有權人或出租人

    地位對優先購買權人有所主張，亦不因買受人買受基地後，

    已輾轉移轉所有權於第三人而有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

    字第58號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722號判決參照）。原告購

    入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其前手出賣系爭930地號土地

    應有部分時，並未通知被告等優先購買，揆之前揭說明，原

    告亦不得以所有權人地位對被告主張權利。　

　㈥末按，在普通共同訴訟人相互間，利害關係雖各自獨立，惟

    事實之真偽僅應有一存在，於同一訴訟程序就同一事實，應

    作相同之認定，若在共同訴訟人間就同一事實，因各共同訴

    訟人有無舉證或曾否參與該證據資料或承認與否，而作相異

    之認定，為兩種不同之判斷，顯與民事訴訟應認定真實事實

    之本旨有違，故而在普通共同訴訟中亦應有主張共通原則及

    證據共通原則之適用，方屬合理，法院自可在不違反經驗及

    論理法則之前提下，斟酌共同訴訟人之訴訟資料（包括共同

    訴訟人之陳述），作為裁判之基礎，以期發現真實並促進訴

    訟。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等拆除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地上

    物及返還土地，核為普通共同訴訟性質，而被告徐坤銓、陳

    本志主張經全體共有人共同推派代表人為全體共有人之代理

    人，與各承租人簽訂基地租賃契約，與被告賴坤田、廖經國

    、廖尤秀琴、追加被告江介楨等人提出系爭930地號土地為

    祭祀公業之財產，由土地管理人出租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答

    辯理由，並無牴觸，依上說明，本案被告徐坤銓、陳本志所

    為之抗辯，對被告賴坤田、廖經國、廖尤秀琴、追加被告江

    介楨仍有主張共通原則之適用，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等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

    本於基地租賃關係占有系爭土地，並非無權占有，且原告不

    得對被告等主張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

    條規定，請求被告等將系爭123號等房屋拆除，並將上開房

    屋所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部分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均

    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

    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並證據調查之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

    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孫藝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03號

原      告  家泰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維聖  

訴訟代理人  林更穎律師

複代理人    林孟儒律師

被      告  徐坤銓  

            陳本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魏光玄律師

被      告  賴坤田  

            廖經國  

            廖尤秀琴



追加被告兼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江介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求為：㈠被告1應將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40地號，下稱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3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2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5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被告3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7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㈣被告4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9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㈤被告5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下稱系爭129-1號房屋）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原告先於民國113年4月26日具狀補正訴之聲明為：㈠被告賴坤田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3號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徐坤銓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5號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廖祿樹、廖潮森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7號房屋（面積約3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㈣被告陳本志、廖潮森應將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系爭129、129-1號房屋（面積約60平方公尺，正確面積以實測為準）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見本院卷一第55至57頁），復於113年11月15日以民事變更聲明暨追加被告狀，依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28日興土測字0788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測量之結果，追加江介楨為被告，同時撤回對被告廖祿樹、廖潮森之起訴，及變更聲明如下述（見本院卷四第155至157頁）。經核原告於被告廖祿樹、廖潮森尚未為本案言詞辯論前，撤回對其2人之起訴，已生撤回效力，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原告追加被告江介楨部分，係本於系爭129號房屋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同一事實而為請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至原告依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變更被告等人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之面積及範圍，僅係補充或更正其事實上之陳述，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亦無不合，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為000000000000分之000000000000）。被告賴坤田為系爭123號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並以系爭123號房屋（柯尼卡照相館）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163平方公尺；被告徐坤銓為系爭125號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思辰髪型設計），並以系爭125號房屋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86平方公尺；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為系爭127號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應有部份各1/2，化妝品店），並以系爭127號房屋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98平方公尺；系爭129號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0）區分為三戶，其中被告陳本志為系爭129號左側部分房屋（下稱系爭129號-A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84平方公尺；被告徐坤銓為系爭129號中間部分房屋（下稱系爭129號-B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120平方公尺；追加被告江介楨為系爭129號右側部分房屋（下稱系爭129號-C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41平方公尺。被告等人侵害原告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等人拆除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建物，並返還所占用之系爭930地號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賴坤田應將系爭123號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3號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163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⒉被告徐坤銓應將系爭125號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5號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86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⒊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應將系爭127號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7號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98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⒋被告陳本志應將系爭129號-A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9號A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8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⒌被告徐坤銓應將系爭129號-B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9號B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120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⒍追加被告江介楨應將系爭129號-C房屋，即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門牌129號C部分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面積：41平方公尺）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徐坤銓、陳本志則以：

　㈠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62筆共有基地」（下合稱系爭62筆共有基地），原為廖姓宗親家族（舊稱「港尾公」）所有，自日據時代（即民國初年）起，已開始將土地出租予承租人建築房屋使用。因該等共有人多達90名，當時按親疏及及住所距離分為12部，經全體共有人之共同決議，推派代表人為全體共有人之代理人，與各承租人簽訂「基地租賃契約」及按期收取租金交予12部代表人，再由各代表人分配予該部之各共有人。廖學炳等4人為出租人代表人，廖坤煌等人則為承租人代表人，於64年4月3日簽立「租賃合約書」（下稱系爭64年合約書），就先前業已存在之不定期租約，代理共有人與承租人為租賃細節之約定，相關租金收據亦有載明管理人、代收人、代表人或管理代表人為廖學炳（72年6月2日病故）、廖學古、廖本賢等人，上開組織已運作數十年，未有其他共有人提出異議。

　㈡依系爭64年合約書及臺中市政府工務局87年11月9日會勘紀錄所載「提出水、電接用證明均為64年以前」等語，足證被告徐坤銓、陳本志祖輩即系爭125、129號房屋原始起造人，至少於64年間，已與系爭93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成立租賃契約，於系爭930地號土地合法建屋，並多次更新租賃契約，於租賃契約到期後，持續每年繳納租金，並已轉為不定期租賃關係：

　⒈系爭129號房屋，係由陳平泉之父即訴外人陳坤鎮向土地所有人廖姓宗親承租系爭930地號土地後建造，陳坤鎮、陳平泉死亡後，由被告陳本志繼承。系爭129號房屋至少於25年4月間已安裝電表，房屋稅起課年月為72年7月，折舊最高年數為43年，至少於29年間已存在（計算式：72年－43年＝29年），而為廖坤煌等人於64年4月3日簽立系爭64年合約書時所代表之承租人之一，並持續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租金迄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

　⒉被告徐坤銓自其父即訴外人徐金水取得系爭125號房屋。系爭125號房屋係由徐金水之養父即訴外人徐富，於民國9年（即大正9年），向廖姓宗親依分管契約推派之代表人廖大妹承租「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建築房屋，並簽訂租賃契約，約定每期給付租穀58公斤，或依給付時市價折付新臺幣作為租金，此有代表出租人廖學炳、廖學潤於59年12月18日向徐富之繼承人寄發之催告書為證，足可證明系爭125號房屋，至少於民國9年之前已經存在，而為廖坤煌等人於64年4月3日簽立系爭64年合約書時所代表之承租人之一。徐富於52年11月18日死亡，該催告書所述租賃範圍上之建物由徐金水等人共同繼承，徐金水於93年間死亡，再由被告徐坤銓繼承系爭125號房屋及租賃契約法律關係，並持續繳納土地租金迄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另系爭129號-B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係由陳平泉即被告陳本志之父，於106年1月31日讓渡予被告徐坤銓，自應繼受系爭129號房屋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租賃關係。

　㈢系爭62筆共有基地因繼承及出售等原因，共有人人數漸多，至廖姓家族第3代時，全體共有人於86年4月20日成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9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理委員會），並訂立組織章程（被證15），共同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約定分管契約（即推選代表人與承租人簽訂契約及收取租金），共有人全體約定推選家族第三代成員廖學古為代表人，負責代理全體共有人分別與各承租戶處理租賃契約、收取租金等事宜，而被告徐坤銓、陳本志等2人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系爭125、129號房屋，均係於86年4月20日前已成立租賃契約，於系爭管理委員會成立後，由管理委員會代表人按原租賃契約內容，繼續與被告徐坤銓、陳本志等2人維持租賃關係及收取租金，且均無共有人所選派之代表人曾為終止租賃關係之意思表示，故此不定期租賃關係仍持續有效。

　㈣原告自原共有人買受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時，應已知悉各共有人間訂有分管契約，並與被告等2人間存有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原告自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且原告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約為18.3％，並未逾應有部分2分之1，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之規定，亦無權終止該分管契約，及被告等人與全體共有人間之不定期租賃契約。又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前，各該出賣人均未依土地法第104條之規定，通知被告等人行使優先承買權，原告與各該出賣人間之買賣契約及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均不得對抗優先承買權人即被告等人，原告自不得以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對原告行使所有權返還請求及妨害除去請求權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賴坤田、廖經國、廖尤秀琴、追加被告江介楨則以：

　㈠廖姓家族所有系爭930地號土地等62筆共有土地，於明治38年（西元1904年，民國前7年）即有登記業主為公業廖廷鎬（第12世廖朝孔之長子，即大房）及廖廷𨯵（廖朝孔之次子，即二房），且同年已有登記管理人為19世廖其虎（廖大妹之大伯之長子）；大正6年，變更為廖大亨等7人管理，因大正11年（民國11年）第407號敕令第16條規定之限制，系爭930地號土地遭強制變更登記名義為廖大妹等數人共有。是系爭930地號土地本質上應屬祭祀公業之祀產，為廖家西屯火房所公同共有，並設有祭祀公業或管理組織及管理人，清末公業管理人為廖其虎，日治時期為廖大妹，廖姓家族於86年4月20日成立系爭管理委員會，亦係繼承原祭祀公業之財產及規約，關於管理人選任等規定，依祭祀公業之民事習慣及規約，僅須多數共有人（或推舉代表人）同意，未有人提出異議即可；而祭祀公業財產之管理，僅須多數人同意或管理人有權決定，而不適用民法第828條應得全體共有人同意之規定。

　㈡被告等均與系爭管理委員會十二大部派下員之祖先簽訂有租賃契約，嗣系爭930地號土地幾乎全部出租後，為統一訂定租金及便於管理，於54年間曾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上各建物之占用位置及面積進行測量，並於64年4月3日由出租代表人與承租代表人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租賃契約之成立及承租人繳納租金之過程，均係一脈接續而來，系爭930地號土地全體土地共有人均應受該租約之拘束。又系爭930地號土地係於89年5月5日債編修正前出租予被告等人，應無適用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之規定，而有買賣不破租賃原則之適用，原告買受系爭930地號土地，自應繼受租賃契約及系爭管理委員會之管理。

　㈢被告賴坤田等人對系爭930地號土地存在租賃契約依據：

　⒈被告賴坤田部分：

　　被告賴坤田之父親賴紅毛，於民國24年即在現址（臺中市○○區○○路000號）開設「景發寫真館」，於29年（昭和15年）9月13日向訴外人廖進伍購買開業之建物。廖進伍於27年（昭和13年）已向法院辦理建物所有權保存登記，賴紅毛於38年，與基地共有人之一廖老番簽訂「建物地基賃貸契約書」，約定契約期間為「無限年度」，且承租人可在基地上「任意建設」，再由被告賴坤田於50年6月1日繼承家業改名為「永樂照相館」並經營至今。嗣系爭930地號土地共有人於86年4月20日成立系爭管理委員會，於86年8月20日對各承租人發出租金催收及要求調整租金，再於88年6月20日開會決議調整租金1％，並詢問與會之被告賴坤田是否同意以現有房屋狀態及面積繼續承租，經被告賴坤田簽名表示同意，可見被告賴坤田房屋擴建後之租約，亦為系爭管委員會管理人追認合法。

　⒉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部分：

　　系爭64年合約書之五位承租人代表人之一即訴外人廖繼培，及61年第1期至62年第1期之提存明細表所列之廖繼培，即為被告廖經國之父親，足認系爭127號房屋於64年之前已經存在，並由系爭管理委員會承繼先前之租賃契約關係而續為收取管理者，得為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琴以系爭127號房屋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占有權源，且自86年起迄今，均有向法院提存租金。

　⒊追加被告江介楨部分：　

　　系爭129號房屋稅籍資料折舊年數為67年，房屋結構為土塊造、二樓地板及屋頂為木造，可證明其房屋或於日據時代已經存在。被告陳本志之父陳平泉於107年間，將系爭129號-C房屋出售予追加被告江介楨，系爭129號-C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占有權源，應同被告陳本志所有之系爭129號房屋。61年第1期至62年第1期之提存明細表（被證29）中所列之陳坤鎮，即為被告陳本志之先祖父，承租地號為舊地號440、441-2地號土地，新地號分別為系爭930地號土地及3022地號土地，總承租面積為116坪。系爭64年合約書、相關提存資料、86年12月20日催收租金函，同為被告陳本志、追加被告江介楨對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占有權源，並有54年之實測平面圖、臺中市○○區○○○地○○○○○○號4載有「陳坤鎮」姓名、陳坤鎮、陳平泉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租金之收據、廖本福於102年11月8日製作陳本志之地租明細表、陳平泉於107年8月10日發給廖本福之存證信函等，可作為陳平泉當時繳納租金之證明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為系爭930地號土地共有人，被告等所有之系爭123號等房屋，無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之正當權源，被告等應拆除上開房屋，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乙節，此為被告等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為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為000000000000分之000000000000；系爭123、125、127、129-A、129-B、129-C號等房屋分別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占用面積各為163平方公尺、86平方公尺、98平方公尺、84平方公尺、120平方公尺、41平方公尺等情，此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03頁），並經本院會同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人員勘測屬實，製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307至347頁）及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本院卷一第353頁）等在卷可考。又系爭123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賴坤田，系爭125號及129號-B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徐坤銓，系爭127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廖經國、廖尤秀，系爭129號-A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被告陳本志，系爭129號-C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現為追加被告江介楨，及上開房屋確有占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之事實，此為兩造均不爭執，並有陳平泉與被告徐坤銓簽訂之讓渡合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213至215頁），揆諸上開說明，被告等抗辯上開房屋，占有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係有正當權源，自應由其等就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年舊事，每難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已盡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參照）。又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而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且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第3項、第282條規定即明。是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之要件事實間，依論理或經驗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非必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為綜合判斷，不得將各事實予以割裂觀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3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稽諸系爭123號等房屋之房屋稅稅籍證明書（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所示，上開房屋各自之折舊年數、構造別雖有不一，並因房屋稅起課年月不同分列不同卡序，自興建迄今應有增建之情形，惟系爭123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5年，系爭125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系爭127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系爭129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69年，足認上開房屋存在迄今已久，上開房屋基於何原因占有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核屬遠年舊事而難以查考，舉證上顯較此類型之一般訴訟困難，依前開說明，基於公平原則，允宜適度降低其證明度，審酌兩造所各自提出之證據資料，綜合全辯論意旨而為認定。

　㈢原告爭執系爭64年合約書等文書之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八第231至243頁）。經查：

　⒈按法院得命提出文書之原本；不從前項之命提出原本或不能提出者，法院依其自由心證斷定該文書繕本或影本之證據力；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53條第1、2項、第357條規定甚明。又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固應先證其真正，始有訴訟法上之形式證據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自明。然其證明真正之方式，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而推認待證事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參照）；如係遠年舊物，另行舉證實有困難者，法院非不得依經驗法則，並斟酌全辯論意旨，以判斷其真偽（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7號、85年度台上字第1837號、83年度台上字第22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等固未能提出系爭64年合約書、「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下稱系爭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推選土地共有代表人同意書（受推選人：廖學古）」（本院卷四第387至388頁）、「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受推選人：代表人廖本賢、副代表人廖本福）」（本院卷一第197至213頁、卷五第319至321頁）、「90年1月14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土地臨時會會議紀錄」、「90年2月18日西屯火房共有基地各部負責人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215至221頁、卷五第111至116頁）、「86年4月20日西屯區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人第二次開會紀錄」（見本院卷七第181至183頁）、「86年10月16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基地管理委員會成立通知書」（見本院卷五第73頁）、「86年12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陳平泉）」（本院卷七第375頁、卷九第213頁）、「86年8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廖經國）」（本院卷四第441頁）等文書之原本，然查：

　⑴依系爭64年合約書之形式觀之，其製作時間距今大約50年，其餘文書記載之製作時間則為86至90年間，距今大約24至28年，且多有包含系爭管理委員會或相關人員所執有之會議紀錄、推選代表人同意書等內部文書，被告等實難取得，則要求被告等以提出文書原本之方式，舉證證明該等文書之真正實有困難，揆諸上開說明，本院要非不得依經驗法則，並斟酌全辯論意旨，判斷該等文書之真偽。

　⑵依系爭64年合約書之形式觀之，係由甲方即訴外人廖學炳、廖學潤、廖學慶、廖學能等4人（下稱廖學炳等4人）為出租人代表（人），與乙方即訴外人廖進應、朱樹芳、廖繼培、廖坤煌、張依丙等5人（下稱廖進應等5人）為承租人（人）共同簽訂，分為6條記載，第1條約定59年第2期起至60年第2期止之租額給付標準，第2條約定61年第1期起至62年第1期止之租額給付標準，第3條復約定：「自陸貳年第貳期起土地租金依政府公告地價每坪壹仟元以下每年租金按公告地價百分之四計算租金。如公告地價每坪在壹仟元以上者，每年按公告地價百分之三計算租金」之給付標準，第4條、第5條、第6條分別約定地上物修繕、其他共有人之收租及干涉承租人地上物修繕由出租人代表負責理處，此有系爭64年合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131至132頁）。而廖本賢曾於91年間，對訴外人廖述平等5人提起請求調整租金事件，依本院92年5月30日91年度簡上字第392號調整租金事件民事判決書之記載，系爭64年合約書之內容，核與廖述平等人於該案提出之合約書條款大致一致，且未據廖本賢爭執該合約書之形式上真正，及租賃契約未約定期限之事實，此有前揭判決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八第147至153頁）。綜合上情，堪認系爭64年合約書形式上應為真正。原告以朱樹芳之子即訴外人朱啟民時隔40餘年以後，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其無法確認系爭64年合約書之真正（見本院卷四第498頁），即否認其形式上之證據力，並非可採。　

　⑶廖學古曾任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共有土地代表人，於84年6月18日辭去代表人之職後，廖本賢、廖本福分別受推選為繼任之代表人、副代表人，依廖學古提供之舊有名冊，向各地上物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租金及分配事宜，及廖學時與其兄弟曾於86年間組織管理委員會，廖學時有於86年10月16日發函通知共有人會員大會於86年4月20日成立，公布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及選任廖學時為主任委員，其後廖本賢於90年1月14日再次接任主任委員，會議紀錄記載廖本賢於90年1月14日接任時之討論事項均屬實，84年6月18日推選共有土地（基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系爭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86年10月16日通知函、90年2月18日西屯火房共有基地各部負責人會議紀錄均為真正乙節，業據證人廖本賢、廖本福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385號、11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113年度重訴字第173號、113年度重訴第3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具結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五第167、173頁、卷七第119、169至171、154頁）。

　⑷依本院91年度簡上字第392號請求調整租金事件之判決書所載，廖本賢於該案主張其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38筆土地，於72年6月2日以前係推舉廖學炳為共有人之代表人，嗣廖學炳於72年6月2日病故，推舉廖學古為繼任該土地共有人之代表人，廖學古於84年6月18日辭去代表人之職後，經共有人推舉廖本賢為該63筆土地（因分割增加筆數）之代表人乙節（見本院卷八第147至153頁），亦據證人廖本賢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七第135至136頁）。

　⑸另訴外人廖學思於89年間提起請求拆屋還地之訴，廖學思於該案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年度上字第468號）90年5月24日準備程序期日到庭陳稱：伊受全體共有人推舉為全部62筆土地之管理人，90年1月18日書狀所附「共有人第二次開會紀錄」」可見伊是管理人等語（見本院卷八第87頁），及廖學思委任訴訟代理人於90年6月21日提出之民事答辯㈡狀所附之證據，包含86年10月16日共有人管理大會於86年4月20日成立之通知書、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基地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廖學時）之名義寄發之86年12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廖林金盆）、共有基地移交清冊、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等（見本院卷八第89至117頁），並陳稱廖學時為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土地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其於86年10月16日、87年10月26日有通知各共有人及承租人共有基地管理事宜，及各承租人積欠之租金等語（見本院卷八第90頁）。再參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年度上字第468號民事判決書所載：「依被上訴人（廖學思）所提出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台中市○○區○○段○○○地號等六十二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第四條、第五條之規定：『本會以十二部全體共有持分者為本會會員最高機構。』、『本會會員擔任公職者，必具產權在500/180000以上者… 未達上開產權者，得湊足合併取得同意書者，不在此限。」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17至130頁、卷八第29至32頁），核與卷附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見本院卷四第375至381頁）之內容一致。

　⑹是以，廖學古、廖本賢及廖學時曾受包含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推選或選任為共有土地代表人之事實，綜合以上相關事證情節，依一般論理及經驗法則，堪認上開文書應具形式上之證據力，原告空言爭執，自無可採。

　⒊租金收據等原本部分：

　⑴被告陳本志已提出87年2月7日臺灣電力公司臺中區營業處書函、房屋稅籍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249、251頁）、「86年12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陳平泉）」、「86年12月20日租金調整通知書（收件人：廖經國）」（見本院卷九第91、213頁）等文書原本，經本院當庭核對均與影本相符（見本院卷一第249、251頁、卷八第21頁、卷九第260頁），堪認該等文書形式上為真正無訛。

　⑵被告陳本志等人提出本院59年12月18日認證書及催告書（見本院一第231至245頁）、陳坤鎮及陳平泉繳納租金收據等（見本院卷一第253至255頁、卷五第337至350頁）、徐金水繳納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九第43至63頁）、賴紅毛及賴坤田繳納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五第287至308頁、卷四第569至573頁、卷八第351頁）、廖述煌於71年7月1日與廖學炳、廖學慶簽訂之基地租賃契約書（見本院卷九第87至89頁）、訴外人廖林碧霞（即被告廖經國之母）、訴外人呂錫金（即被告廖經國之胞兄訴外人廖述煌之配偶）及被告廖經國繳納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九第93至101頁），經本院當庭核對均與影本相符，且原本紙質泛黃、單薄，可見應為年代久遠之物，此經本院勘驗明確（見本院卷九第21至22、259至260頁），再綜合本院91年度簡上字第392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年度上字第468號民事判決書，及廖本賢、廖本福等人之證述，堪認原告等提出之上開私文書核屬真實，並非臨訟杜撰而為，依經驗法則應可認上開文書為真正。

　㈣被告等抗辯基於不定期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為有理由：

　⒈按租賃契約之成立，祇須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其契約即為成立，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78號裁判意旨參照）。土地法有關租地建屋之規定，係因城市地方人口集中，其建築房屋基地之需求殷切，為防止土地投機，並保護基地承租人之利益而設，無論係租地後自建房屋，或承受前手之房屋後始租用該基地，皆應解為租地建屋契約，方符立法意旨（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2562號判例意旨參照）。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雖不能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但並非不得為交易、讓與之標的，而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之房屋於建造完成後，始由房屋受讓人逕向土地所有人租用該基地，仍無礙租地建屋之本質（最高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2154號判決參照）。是以在他人土地上有房屋為目的而租用基地者，無論係租地後自建房屋，或承受前手之房屋後始租用該基地，皆應解為基地租賃契約（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4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非因左列情形之一，出租人不得收回：一、契約年限屆滿時，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定有明文。土地法為民法之特別法，土地法規定，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非有土地法第103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出租人不得收回（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258號判決參照）。租地建屋契約，係以承租人使用其房屋為目的，非有相當之期限不能達其目的，故當事人雖未明定租賃之期限，依契約目的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仍應解為定有租至房屋不堪使用時為止之期限。是否不堪使用，原則上應以承租當時所建房屋之通常使用判斷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租賃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1條著有規定。承租人於原始建物不堪使用之訂約年限屆至後，於該租賃土地上重建房屋，而出租人未即為反對，並於房屋改建後繼續收取租金，自可謂承租人、出租人於房屋改建後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租賃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97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7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廖學炳等4人為甲方出租人代表（人），廖進應等5人即本院62年度存字第1346號提存租金代表人為乙方承租人代表（人），依甲、乙雙方於64年3月9日座談會所同意之承租條件，於64年4月3日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共分為6條記載，第1條約定乙方分別承租甲方共有土地，租金同意每年分二期給付，自59年第2期起至60年第2期止，租額按乙方以本院60年度存字第1346號提存之租額給付，由乙方向法院聲請取回後給付甲方。第2條、第3條分別約定61年第1期起至62年第1期止、62年第2期起之租額給付標準，第4條至第6條分別約定出租人不得阻止承租人修繕地上物，其他共有人如欲收租或干涉承租人修繕地上物，由出租人代表負責處理等情，此有系爭64年合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131頁）。佐以廖學時於86年間，召集土地共有人於84年4月20日開會推選管理委員會之代表人，並制訂通過共有人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時，會議紀錄之決議事項明載「……聘請律師積極進行現時數匹違章大樓之追訴，各租約的繼約及租金之合理化問題。（40年來及現時租金為公告地價之3％，而共有人應付之地價稅為3％-3.5％，合理租金應為8％……」等語（見本院卷五第73頁、卷七第181至183頁），堪認系爭管理委員會於86年間成立時，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臺中市西屯區西屯段等62筆共有土地之共有人，已有收取租金長達40年載，應可證明該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與各地上物所有權人間，在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即訂有基地租賃契約，是廖學炳等4人於64年間，僅係就先前業已存在於土地共有人即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未定期限租賃契約，代表共有人與承租人為租賃細節之約定，應堪認定。

　⒊廖學古於原代表人廖學炳於72年6月2日病故後，受推選為繼任之土地共有代表人，授權其處理包含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38筆（包含分割所生部分）共有建地、田地、墓地之出租、租金收配及土地改良等一切行為，及廖本賢、廖本福於原代表人廖學古於84年6月18日辭職後，分別推選為繼任之土地共有代表人、副代表人，授權其處理包含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63筆（包含分割所生部分）之出租、出售、租金收配及土地改良等一切行為等情，此有推選土地共有人代表同意書、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本院卷一第197至213頁、卷四第387至388頁、卷五第319至321頁）等在卷可參。另「西屯區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管理委員會」即系爭管理委員會係於86年4月20日成立，依系爭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第1、2、4、6、7、12、13、16條之規定，系爭管理委員會係以「十二部全體共有持份者」為最高機構，由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業經公證之全體會員及合法繼承人組織而成，由「會員大會」推選代表委員10人，及由十二部各推選1至2人組織代表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設置正、副主任委員各1人，由正主任委員對代表本會，廖學時曾受推選為主任委員，並於86年8月20日、86年12月20日發文通知被告廖經國、陳平泉（被告陳本志之父），因公告地價調整，將增收其等承租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租金差額等情，亦有86年4月20日西屯區西屯段930地號等62筆共有人第二次開會紀錄（見本院卷七第181至183頁）、86年10月16日西屯930地號等共有基地管理委員會成立通知書（見本院卷五第73頁）、系爭組織章程及管理規約（見本院卷四第375至381頁、卷八第29至32頁）、通知書（見本院卷四第441頁、卷七第375頁）等在卷可參。

　⒋證人廖本賢於本院另案11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廖學炳為廖學古之前一任代表人，我是接替上一任代表人廖學古的工作，「廖氏伙房」是我接任管理人後才聽過的，當時有一個名冊交給我，我照名冊去收租金，沒有簽過新的租約，86年間開始就有人在賣土地持份，有人就說不要收租金，有的租金我們不收，有人說要去法院提存租金，不要讓我們收，我沒有看過土地登記謄本，我是依據我當代表人時留下的資料把租金分給共有人，分給對土地有持份的人等語 （見本院卷五第167至172頁）；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173號、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62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管理委員會」是從「廖氏伙房」演變而來之同一組織，火房主要是收租金，「12部」的組織是從廖氏祖先開始繼承下來，各部有各部的代表人，收完租金後，分配給12部的代表人，代表人再分配那一部的成員，這樣的組織應該在50年代就有，我任內沒有聽過有人對這個組織有提過異議（見本院卷七第115至117頁）；我繼承上面教下來的方法收租金，交給我以前很早就有收租金，收取租金後發給共有人，房屋從日治時代就有，我基於「84年共有土地（基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推選為代表而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系爭組爭章程及管理規約第6條所載之「12部」，是從日本時代就這樣，早就有了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34至135頁、154至155頁）。

　⒌證人廖本福於本院另案11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系爭930地號等62或63筆共有基地共有人管理委員會是廖學時跟他哥哥於86年左右出來弄的，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提及之「大會」不是廖學時組織的管理委員會，這個「大會」是由12部代表大家說好推選出來，12部代表很久以前就有了，「廖氏伙房」跟12部代表一樣，我們的公戶就是西屯廖家伙房基金，廖學古卸任以後，由廖本賢出任代表去收錢，86年至104年間，我跟廖本賢有到法院領取共有土地的租金，有領出來發給共有人，之後原始共有人大部分都已經出售，我們失去授權，105年之後就沒有再領，86年開始有人用提存方式繳納租金，是因為有爭執，有人交錢，有人不交錢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73至175頁）；於本院另案113年度重訴字第173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12部」一開始都是廖氏宗親，因為一開始有90幾個共有人，按照親疏及住所距離，分12個代表人去發租金，共有土地出租出去，租金會分給12部代表人，代表人再給他自己部的共有人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21至122頁）。

　⒍證人廖本慶於本院另案111年度訴字第3137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的組織全名是「廖氏伙房」，當時推選廖本賢、廖本福為代表，由他們為代表收取租金再分給各房的人；「廖氏伙房」是一個組織，廖大妹、廖老番都是廖氏伙房的人，當時負責管理廖氏伙房共有土地之人（見本院卷五第207至208頁）；於本院另案111年度重訴字第670號拆屋還地等事件證稱：12部代表是以親近的兄弟算作一部，是上一輩人留下來的，租金是用早期公告地價1000元以下4％，1000元以上4％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77至178頁）。

　⒎依上各節參互以觀，並參酌本院提存所113年7月11日中院平存字第1130053421號函及所附提存事件關係人明細資料、領取取回案號資料（見本院卷四第69至118頁）、被告等人提出87、89、100、105、111至113年度提存書等（見本院卷一第143至194頁），足認包含系爭930地號土地在內之臺中市西屯區西屯段等多筆土地，原均為廖氏家族之共有人所有，因共有人數甚多，按親疏遠近及住所距離將各共有人分為12部，由各部各自推派「12部代表」之存在由來已久，且早於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已有向各地上物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租金，再分配予各共有人之情，嗣於64年間，由廖學炳等4人作為代表人，就先前業已存在於土地共有人即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未定期限租賃契約，代理共有人與承租人為租賃細節之約定。又「廖氏伙房」為86年間成立之系爭管理委員會之前身，以推派代表人或管理人之方式，負責土地管理及租賃事宜，向承租人即各地上物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租金後，將租金交予12部之各個代表，由12部代表分配予各土地共有人；原代表人廖學炳於72年6月2日病故後，廖學古受推選為共有土地之代表人，至84年6月18日辭去代表人之職，另經前揭共有土地（墓地）推選代表人同意書所載之土地共有人，同意推舉廖本賢繼任為共有土地代表人，廖本福為副代表人，並授權廖本賢、廖本福處理出租、出售、接洽處理租金之收配及土地改良等一切行為，廖本賢、廖本福及廖本慶等人，亦依循上一任代表人廖學古所提供之名冊，承認各地上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有不定期租賃契約之存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後，承襲既有之方式，將租金交予12部之各個代表後，由12部代表分配予各土地共有人，其代理權限代代相承，並逐漸規模組織化，惟自86年間起，因部分共有人陸續出售土地持份，表示不再繼續收取租金，或因部分地上物之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因使用面積與租金數額問題，或為避免租金分配爭議之故，廖本賢等人始不再直接向承租人收取租金，改由承租人以向法院辦理清償提存之方式繳納租金，迄至105年3月1日止，廖本賢、廖本福因認共有人多有出售土地持份之情形，渠等已喪失共有人之授權，始未再向本院聲請領取提存金等情，亦堪認定。

　⒏依系爭123號等房屋之房屋稅稅籍證明書（本院卷一第37至41頁）所示，系爭123號房屋之最長折舊年數為45年，系爭127、125號房屋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及系爭129號房屋之最長折舊年數為69年，堪認上開房屋建成在系爭930地號土地年代久遠。賴紅毛或被告賴坤田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始於55年1月5日（見本院卷五第287至308頁、卷四第569至573頁、卷八第351頁）。被告陳本志提出87年2月7日臺灣電力公司臺中區營業處書函記載，用電地址臺中市○○路000號之裝表供電年月為25年4月（見本院卷一第249頁）；及陳坤鎮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始於66年1月（見本院卷一第253、255頁、卷五第337至350頁）。徐金水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始於64年10月20日（見本院卷一第253、255頁、卷九43至63頁）；且廖學炳曾於59年12月10日催告徐金水等人，繳納重測前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即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租金，此有本院公證處59年12月18日認證書及催告書（見本院卷一第231至245頁）在卷可稽。廖林碧霞（即被告廖經國之母）、呂錫金（即被告廖經國之胞兄廖述煌之配偶）及被告廖經國繳納租金收據，最早日期始於66年1月（見本院卷九第93至101頁）；且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承租人代表人廖繼培，即為被告廖經國之父親，被告廖經國之長子廖述煌曾於71年7月1日與廖學炳、廖學慶簽訂基地租賃契約書等情，此有戶籍謄本、前揭基地租賃契約書、租金調整通知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41頁、卷九第87至89、91、103至105頁）。又系爭管理委員會成立後，主任委員廖學時以公告地價調整，將增收租金差額為由，於86年12月20日通知陳平泉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257平方公尺之租金，及於86年8月20日、86年12月20日通知被告廖經國繳納系爭930地號土地，面積104平方公尺之租金等情，亦有租金調整通知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41頁、卷七第375頁、卷九第91、213），可見系爭123號房屋於被告賴坤田之父親賴紅毛在世時；系爭125號房屋於被告徐坤銓之父親訴外人徐金水在世時；系爭127號房屋於被告被告廖經國之父親廖繼培在世時；及系爭129號房屋於被告陳本志之父親陳平泉、祖父陳坤鎮在世時，且於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即已存在，上開房屋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由來已久，再由被告賴坤田等人或其等父輩、祖輩曾經繳納租金，並取得廖學古或廖本賢以共有土地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名義出具之租金收據，顯見廖學古或廖本賢於擔任共有土地管理人或代表人時，亦承認上開房屋就系爭930地號土地存在基地租賃關係。從而，被告等人主張系爭123號等房屋係基於不定期之租地建屋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930地號土地等情，應可採信。

　⒐原告雖主張被告等未舉證證明其等主張之租賃關係係於何時成立，導致原告無從攻防，正確適用當時之法令，亦未舉證證明系爭管理委員會係經全體共有人同意而成立，系爭管理委員會之合法性，及曾任代表人之廖學古、廖本賢、廖本福、廖學時等人是否係經合法選任，均有疑義，上開租約未得全體共有人同意，對其他共有人不生效力，違反修正前民法第820條共有物管理之規定云云。經查：

　⑴按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定有明文。共有土地之出租或出借，均為共有物管理行為，依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除契約另有訂定外，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為之，如共有人中之一人擅將共有土地出租或出借與他人，對其他共有人應不生效力，最高法院亦著有92年度台上字第1734號、85年度台上字第2139號、98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然衡以系爭123號等房屋租地建屋乙事，距今年代久遠，人物全非，遠年舊物，每難查考，致涉有證據遙遠或舉證困難之問題，當事人於此情形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主張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減輕其舉證責任，已如前述。苟當事人之一造依該方式提出相關之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可推知其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有提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以證明之。被告等已經具體主張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之全體共有人與各地上物所有權人，至少於64年間，已經存在基地租賃契約，難認原告對此部分無法攻擊防禦。而被告等提出上開證據，關於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與各地上物所有權人間，在廖學炳等4人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之前，即訂有基地租賃契約乙節，已舉證至本院可達確信心證之程度，足以證明其等主張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乙事非虛。另參酌證人廖本賢、廖本福等人之前揭證述，可見其等並非代表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之共有人簽訂租賃契約，而係承認既有之不定期租賃關係，向各該地上物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租金，並將租金分配予土地共有人甚明。換言之，系爭930地號土地之不定期租賃關係，係成立於廖學古、廖本賢、廖本福、廖學時等人就任共有土地代表人或副代表人，及系爭管理委員會於86年成立之前，即便廖學古、廖本賢、廖本福、廖學時等人非經全體共有人一致決同意推選為共有土地代表人或副代表人，尚與在此之前已經存在之租賃關係，是否有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無涉。

　⑵依系爭930地號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所示（本院卷二第11至113頁），截至113年7月1日止，上開土地目前登記共有人共計195人，其中各有19名廖姓共有人尚未辦理繼承登記，其中18人之登記原因為總登記，登記日期為36年11月13日。再依930地號日治時期之土地臺帳、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所示，可知系爭930地號土地，舊土地番號為「大屯郡西屯庄西屯440番」，其最早資料記載於日治時期之土地臺帳，地目為建物敷地，第一行記載業主氏名為「共業」（指數人共有產業之意），第二行記載「事故」（即登記原因）為「管理」、業主氏名為「廖其虎」、第三行記載業主氏名為「數人管理」、第四行記載業主氏名為「共有」、 「昭和十年地租改正昭和十年四月十四日處分」，但無管理人之記載（見本院卷六第75、77頁）。又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關於系爭930地號土地甲區之記載：「順位番號：壹番；昭和18年（民國24年）7月8日登記為廖大亨外83名共有」（見本院卷六第77至79頁）；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及共有連名簿記載之共有人，亦均為廖姓共有人（見本院六第81至105頁）。另系爭930地號土地於67年7月29日重測登記前，編定地號為臺中市○○段000地號土地，並於67年8月21日，以逕為分割為原因，分割增加同段930-1、930-2地號土地，重測結果公告後，系爭930地號土地依原簿有效部分轉載之廖姓共有人共114人，其中登記日期為「36年11月13日」、登記原因為「總登記」之共有人之廖姓共有人共計85人（見本院卷六第187頁、第171、173、175、181、185、197、201、203、205、207、211、215、219、221、223、225、227、231、233、235、243、245、247、249、251、257、259、261、265頁），堪認系爭930地號土地於光復初期，乃至67年重測前，確實為廖氏家族所共有。依證人廖本賢等人前開證述，可推知「廖氏伙房」及由各親族推選之「12部代表」之存在由來已久，而系爭930地號等土地共有人數甚多，各共有人復為彼此血緣關係親近之廖氏家族成員，依當時社會常情及我國一般大家庭之家產管理方式，以共有土地為家族共業之財產，基於共有土地之管理及使用收益之目的，由各房父祖、家祖或最尊長主持管理使用，從中推選若干人為管理人或代表人組成「廖氏伙房」之組織，為全體土地所有人出租及管理系爭930地號土地，後續再由廖學炳、廖學古及84年被推選之廖本賢、廖本福，繼任共有土地代表人或管理人之權限，負責共有土地之管理、租賃事宜，承認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既有之租賃關係，向各地上物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收取租金，應與常情無違。又系爭930地號等共有土地並非長年未經共有人管理，且系爭123號等房屋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作為房屋基地，占用面積非小，倘非經共有人同意或承認租賃關係存在，歷任土地管理人或代表人應無長期未主張權利，容任本件房屋長期占用土地，並收取租金之理。土地共有人對於系爭123號等房屋已歷數十年未曾指摘無權占有，對於上開占有使用情形應非單純沉默，是綜合上開事證，依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判斷，應足認定系爭租賃契約係經系爭930地號土地原始共有人之同意，於全體共有人間即有效力。原告既未提出其他反證足以推翻前揭認定，其主張上開租約未得全體共有人同意，對其他共有人不生效力云云，仍不足採。

　⑶原告另以系爭64年合約書第5條約定：「其他土地共有人如欲收取租金或干涉乙方（即承租人）修理地上房屋甲方（即出租人）負責理楚，不得使乙方受有損害」等文字，可推知廖學炳等4人當時未得全體共有人之授權，為免日後爭議，始為此約定（見本院卷四第501頁），然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數眾多，其應有部分迭經數代繼承或出賣、贈與等原因轉讓後，縱認租賃關係依法對受讓人繼續存在，日後仍不無另起爭議之可能，故以書面文字約明其他土地共有人如欲收取租金或干涉承租人修理地上房屋，應由廖學炳等4人負責處理等情，尚屬合理，無從據此約定反推廖學炳等4人係未經全體共有人之授權簽訂系爭64年合約書，亦不足反證上開租約係未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⒑原告另主張縱認租地建屋關係存在，依租地建物之目的，探求雙方當事人之真意，應解為承租至建物不堪使用為止之不確定期限，且是否不堪使用，原則上應以承租當時所建房屋之通常使用為斷，以符合當事人之真意，依房屋稅籍資料所示，系爭129號-A、129號-B、129號-C房屋為土竹造、磚石造，已超過行政院財政部所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限表，木造房屋、磚造房屋之耐用年數10年、25年，若非刻意修補，原本建物早應已因通常使用自然耗損，而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不能因被告等一再維修而延續其租賃期間；又系爭123、125、127號房屋，雖為鋼筋混凝土造，亦係未經出租人同意改造或更新材質而變更使用年限，原告自得依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之規定，終止租約後，請求被告等人拆屋還地云云。惟查：

　⑴按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非因左列情形之一，出租人不得收回：一、契約年限屆滿時，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固有明文。又租地建屋契約，係以承租人使用其房屋為目的，非有相當之期限不能達其目的，故當事人雖未明定租賃之期限，依契約目的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仍應解為定有租至房屋不堪使用時為止之期限。是否不堪使用，原則上應以承租當時所建房屋之通常使用判斷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是否達不堪使用，應視房屋本身材質與結構，在長時間正常使用中，是否產生漸進之耗損毀壞，或是否因不可抗力造成自然毀壞，至不能為通常之使用之情，倘結構上發生可能危及人身及財產安全之虞，亦應認已不堪使用。　

　⑵依系爭64年合約書第4條之約定，乃約明「承租人如修理地上房屋，出租人不得藉機阻止，承租人如將地上房屋出售或轉承租他人，應即時告知甲方，更換承租人名義」。廖述煌於71年7月1日與廖學炳、廖學慶簽訂之基地租賃契約書第8條，亦有同一之約定（見本院卷九第87至89頁），再參酌系爭64年合約書第5條約定：「其他土地共有人如欲收取租金或干涉乙方（即承租人）修理地上房屋甲方（即出租人）負責理楚，不得使乙方受有損害」觀之，堪認承租人得就地上物為整修，且依其文義觀之，亦無限制承租人不得將地上物拆除重建。從而，依系爭123號等房屋之房屋稅籍資料所示，系爭123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5年，系爭125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系爭127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41年，系爭129號房屋最長折舊年數為69年，且各該房屋之折舊年數、建築構造、起課房屋稅之卡序不一，堪認該等房屋興建迄今應有增建、整修補強結構之情形，然以證人廖本賢等人最晚至104年，仍有繼續向原告等人收取租金，而未為反對之表示，而原告亦未舉證證明土地共有人等曾即時為反對意思，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足見系爭123號等房屋縱有增建或整修補強結構之情形，亦因出租人繼續收租而默示同意，雙方就包含增建部分之房屋，租賃關係自仍繼續存續。原告既未舉證證明依系爭123號等房屋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本件即無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所定年限屆滿得予收回之情形存在。是原告主張其得依土地法第103條第1款規定終止契約，請求拆屋還地云云，亦屬無據。

　⒒原告再主張被告陳本志於106年1月12日轉讓系爭129號-B部分房屋予被告徐坤銓，及於107年8月轉讓系爭129號-C部分房屋予追加被告江介楨，均未經出租人之同意，違反租賃契約之約定，原告得依土地法第103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租約後，請求拆屋還地云云。按租地建屋之契約，除當事人間有禁止轉讓房屋之特約外，應推定出租人於立約時，即已同意租賃權得隨建築物而移轉於他人，故承租人將房屋所有權讓與第三人時，應認其對於基地出租人仍有租賃關係存在 (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479號、48年台上字第227號判例參照) 。依系爭64年合約書第4條之約定：承租人如修理地上房屋，出租人不得藉機阻止，承租人如將地上房屋出售或轉承租他人，應即時告知甲方，更換承租人名義」，並未限制承租人不得將房屋出售或轉租他人，並有租賃權得隨建築物而移轉於他人之特別約定。又系爭64年合約書未約定，承租人若未通知出租人更換承租人名義，得為終止租賃契約之約定，由此情形觀之，承租人未依約通知出租人更換承租名義人，應僅涉及契約讓與通知及契約當事人之認定問題，原告主張終止租約，亦屬無據。況且，終止權之行使，依民法第263 條準用同法第258 條之規定，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該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此為終止權行使之不可分性。倘契約當事人有數人，而僅由一人或向一人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自難謂已生終止契約之效力（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294號、85年台上字第66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租賃契約當事人之雙方均有數人時，出租人如欲終止租約，自應由出租人之全體向承租人之全體為之，始生終止租約之效力，原告僅以其一人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於法不合，應不生終止之效力。

　⒓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89年5月5日修正前民法第425條亦有明定。是出租人於上開民法債編修正施行前，已與承租人訂立未經公證，租賃期限逾5年或未定期限之不動產租賃契約，並將不動產交由承租人占有中，嗣於該法修正施行後始將不動產所有權讓與他人者，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並保護民法債編修正前之既有秩序，以維護法律之安定性，當無適用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123號等房屋乃基於不定期租賃契約而建築於系爭930地號土地，被告等既已取得各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自得承繼該租賃關係，而與系爭930地號等土地所有權人成立不定期租賃關係。原告以買賣為原因取得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此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03頁），依前揭說明，系爭930地號土地之不定期租賃契約係於民法債編於89年5月5日修正施行前所成立，並無民法債權編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依修正前民法第425條規定，該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即原告仍繼續存在，而應受此不定期租賃契約所拘束。原告亦未證明於64年之前已成立之上開不定期租賃契約，業經合法終止，則被告等人主張其等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有租賃關係存在，自屬可採。被告等既係基於租賃之法律關係而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即非無權占有，原告主張被告等係無權占有使用系爭930地號土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等將系爭123號等房屋拆除，並將上開房屋所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部分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均非可採。　

　㈤末按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土地法第104條規定甚明。租地建屋之房屋雖為違章建築，並無排除土地法第104條之適用（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154號判決參照）。又土地法第104條僅規定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並未限制承租人對於共有之基地必其共有人全部出售時始得主張優先購買之權。出租之共有基地共有人之一出售其應有部分時，基地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最高法院68年度第5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三）參照)。再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亦即出賣人與第三人間以買賣為原因而成立之移轉行為，對於優先購買權人不生效力，該第三人即不得以所有權人或出租人地位對優先購買權人有所主張，亦不因買受人買受基地後，已輾轉移轉所有權於第三人而有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8號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722號判決參照）。原告購入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其前手出賣系爭93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時，並未通知被告等優先購買，揆之前揭說明，原告亦不得以所有權人地位對被告主張權利。　

　㈥末按，在普通共同訴訟人相互間，利害關係雖各自獨立，惟事實之真偽僅應有一存在，於同一訴訟程序就同一事實，應作相同之認定，若在共同訴訟人間就同一事實，因各共同訴訟人有無舉證或曾否參與該證據資料或承認與否，而作相異之認定，為兩種不同之判斷，顯與民事訴訟應認定真實事實之本旨有違，故而在普通共同訴訟中亦應有主張共通原則及證據共通原則之適用，方屬合理，法院自可在不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之前提下，斟酌共同訴訟人之訴訟資料（包括共同訴訟人之陳述），作為裁判之基礎，以期發現真實並促進訴訟。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等拆除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之地上物及返還土地，核為普通共同訴訟性質，而被告徐坤銓、陳本志主張經全體共有人共同推派代表人為全體共有人之代理人，與各承租人簽訂基地租賃契約，與被告賴坤田、廖經國、廖尤秀琴、追加被告江介楨等人提出系爭930地號土地為祭祀公業之財產，由土地管理人出租系爭930地號土地之答辯理由，並無牴觸，依上說明，本案被告徐坤銓、陳本志所為之抗辯，對被告賴坤田、廖經國、廖尤秀琴、追加被告江介楨仍有主張共通原則之適用，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等就系爭930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本於基地租賃關係占有系爭土地，並非無權占有，且原告不得對被告等主張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等將系爭123號等房屋拆除，並將上開房屋所坐落系爭930地號土地部分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並證據調查之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孫藝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